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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遵從與執法認知探索機車使用者違規行為意向 

 

研究生：黃思程                                        指導教授：張新立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碩士班 

 

摘要 

 

機車使用者違規駕駛行為向來是造成台灣道路交通安全無法提升之一大原

因，闖紅燈、紅燈右轉、超速等違規駕駛行為時常發生並使道路交通事故風險

居高不下。欲減少機車違規駕駛行為，提升交通工程、交通違規執法及交通安

全教育為三大有力管道，其中對機車駕駛的教育部分多以提升駕駛人對駕駛行

為風險感認、用路觀念及駕駛技術作為內容。近年來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的

效果較不見顯著提升，多數駕駛人或具備用路觀念與足以生存之駕駛技能，但

違規駕駛行為之持續發生顯示駕駛人對交通違規之警惕心理與重視尚有待建

立。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加入守法責任、對守法態度及對執法態度

潛在構念進行量表設計及調查，透過試題反應理論應用 Rasch 模式及結構方程

模式進行潛在構念之能力分析及影響違規行為意向之因果分析。本研究透過網

路問卷及實地問卷調查進行實證研究，於臺北市、新北市分別收集得 420及 404

份機車使用者問卷樣本，經路徑分析得知守法責任、對守法態度及對執法態度

與機車違規行為意向具有負向關係，其中守法責任及對守法態度影響違規行為

意向之效果尤其明顯。透過年齡、性別等個人屬性分析不同族群對法律遵從之

差異，本研究結果顯示隨年齡上升，守法觀念呈現下降趨勢，指出交通法治觀

念教育應有對象及內容之針對性研擬與推動。 

 

關鍵字：機車違規行為、法律遵從、對執法態度、Rasch 模式、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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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Motorcycle Users’ Intention to Violate Taffic Rules from  

Law Compliance and Cognition of Enforcement 

 

Student：Szu-Cheng Huang                               Advisor：Hsin-Li Chang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Motorcycle users’ traffic violation is a crucial barrier to improve road safety in 

Taiwan.  Just like running the red light, right-turn-on-red and speeding behaviors are 

common on the road and lead to high accident risk. To reduce motorcycle users’ traffic 

violation, improving engineering, enforcement and education of traffic safety are three 

efficient ways. The content of driving education usually contains risk perception, 

driving concept and driving skills. In recent years,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s effect 

didn’t grow significantly. Most of the drivers might have enough driv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but traffic violation keeps occurring on th road and shows that drivers aren’t 

alert enough to violation. The emphasis on traffic viol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the study designs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latent construct like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attitude to obeying the law, 

and attitude to traffic enforcement. Applying Rasch Model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to analyze people’s 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s cause to people’s 

intention to violate traffic rules. The study collects 420 samples in Taipei city and 404 

samples in Xinbei city.After Path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people’s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attitude to obeying the law and attitude to enforcement  hav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ntion to violate traffic rules, especially people’s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 and attitude to obeying the law.The study als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ersonal status like age and gender.Figuring out the difference of  law compliance 

among group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s concept of obedience to law 

decreases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age. The resul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education of 

obedience to traffic rules should be well-designed and promoted purposefully to the 

object. 

Keywords: Motorcycle Traffic Violation, Law Compliance, Attitude to Traffic 

Enforcement, Rasch Mod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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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 

台灣地狹人稠，為滿足人口成長帶來之居住需求，住宅大樓群起並使用相

當可觀之土地。因應經濟、人口之發展，居住用建物於土地使用中所占比例日

漸增加，作為連結各地交通之道路建設相對受限，人車活動頻繁地區之道路系

統維護、運作效率之提升乃重要目標。 

於建築林立、道路狹小且錯綜複雜之區域，擬定交通控制策略與制定合宜

之交通法規為必要之舉，其中交通法規制定為規範用路人、提供運具使用者一

行為準則，並給予明確之行為定義並訂定違規之罰則。政府制定交通法規並輔

以警力監督、執法，目的為糾正違法用路行為以維持交通秩序，科技設備如測

速照相機、線圈偵測器等裝置亦可於路口、路段中偵測駕駛之違規行為如超

速、闖紅燈等。 

交通事故為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得全球十大死因之一，交通事故發生

乃人為、環境等因素漏洞同時發生造成，其中人為因素又以違規行為對事故造

成最嚴重之影響(Reason, 1990)，相對駕駛疏忽、操作失誤之駕駛偏差行為，違

法行為顯示使用者之行為決策失當與交通管理缺失。 

違法交通行為如闖紅燈、超速行駛等，動機多有追求旅行時間之減省、降

低路口停等時間與避免行駛速率受車流影響。此些交通行為對交通環境造成之

危害如秩序混亂、交通事故發生等，除對他人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之外，行為人

本身亦承擔安全風險與事後責任，如此不利之影響之下仍有使用者持續觸犯法

規，可見交通環境之管理出現漏洞。 

欲提升道路環境之交通安全，道路管理者透過交通法規制定與執法、糾正

不當之用路行為以維護交通秩序、減少意外狀況發生機率，然而外部給予之管

制亦需要道路使用者之配合，即遵守交通法規與配合相關執法措施。促使道路

使用者遵守交通法規之因素可區分為內在與外在(Tyler, 2006)，道路使用者考量

守法或違法行為造成之得失、獎勵與懲罰，並依個人特性差異對守法行為有不

同傾向。而內在因素亦可細分如感知自身對守法之義務、對違規處罰之認知以

及道德規範等，外在因素如對警察取締之觀察、對交通環境之風險感知等

(Yagil, 1998)。相對之下，違規行為人於行為決策考量亦可能如此，可發現執法

者有無、違法行為產生之利弊與個人道德認知為影響守法與否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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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環境中，使用者之行為決策除衡量可能之損益、風險，環境條件如行

車空間、行車狀態亦為須考量之處，而執行違規行為可能侵犯他人路權、造成

道路環境之意外狀況並產生為他人所不預期之危險。警方做為交通執法單位，

對違規用路行為進行取締以防止違規道路使用者持續對交通產生威脅，視使用

者違反之法規內容予以對應之處罰，而警察執法亦作為其他道路使用者之警

惕。 

回顧台灣交通環境，汽、機車混合車流表現較為複雜之交通狀況，其中機

車使用者得利於機車之輕便、機動性，空間條件相較汽車寬裕之下，駕駛行為

操作空間較大。受限於土地面積，可提供正規使用之道路及停車空間相當有

限，而交通法規規範不同運具之行為與路權使用，進一步對機車駕駛造成限

制，機車駕駛又受旅行時間限制、個人情緒如不耐煩、追求刺激等因素影響違

規行為之採行(Zamani-Alavijeh, 2009)。台灣道路使用者之違規行為以超速、紅

燈右轉、違規停車為大宗，而機車使用者之違規情事更為明顯，機車駕駛得利

於機車之輕便，執行超車、轉彎、停車等行為所耗道路空間相較汽車省去許

多，同時若觀察得該地無警力配置，判斷違規行為執行有利而為之。 

違反交通法規對交通造成相當嚴重之危害，亦可能為交通法規對使用者之

管理效果不彰，使用者評估違規之利大於弊、警力執法之漏洞、跟隨他人違規

等情形皆為加劇違規行為產生之因素。台灣機車使用者為數眾多，機車使用可

能受居住環境、經濟狀況、職業等條件需求影響，對於交通法規之遵守與否可

能依環境、利益有所選擇。駕駛對現有交通法規之認知、對執法之觀感、對違

規行為之看法皆對違規行為執行決策有重大影響，若違規行為被民眾接受並認

知對交通安全影響不大，將顯示交通安全之漏洞與道路使用者之觀念偏差。 

交通違規亦為違法行為，相較許多違法行為如詐騙、偷竊、傷害等，與此

些行為相比之下民眾或對交通違規行為嚴重性較為輕忽。交通違規行為亦為影

響社會安全秩序之兇手，然而民眾或將違規行為視為日常生活之一，此現象顯

示民眾輕易接受交通違規行為發生，對他人、自身之駕駛行為約束過於寬鬆，

許多事故發生於你我之不注意、他人之不理解，交通環境中人、車互動情形相

當頻繁，一時之行為偏差、未能察覺風險產生，都將對交通安全帶來重大危

害，顯示提升道路使用者對交通違規行為之重視為必要之舉。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了解台灣機車使用者從事違規駕駛行為之行為意向，並藉由使用

者對違規行為之風險感認、態度與自我認知，同時配合民眾對遵守法規感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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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評價、對警方執法態度以進一步了解民眾於用路過程中，對違規行為決策

之重要因素。 

本研究納入之交通法律相關守法責任、守法態度與對警方執法態度為了解

機車使用者對社會規範及相關管制之認知，使用者是否對秩序維護抱有正向態

度與義務感，此些心理因素將影響實際駕駛之行為表現。 

1.3  研究內容 

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於，以三縣市區分公共運輸建置程度高低、區域

發展與經濟活動差異對機車使用者之影響。調查對象為持有機車駕照，並擁有

三個月以上騎乘機車經驗、平時於調查縣市活動之駕駛人。本研究所規劃之研

究內容如下： 

1. 蒐集、回顧國內外對法律遵從與警察執法相關量測、偏差駕駛行為、

風險感認等相關文獻，以了解機車使用者違規駕駛行為影響因素，了

解使用者對外部規範態度是否影響偏差行為之意向。 

2. 量測國內機車使用者對違規駕駛行為之意向與過往行為紀錄。 

3. 量測影響違規駕駛行為意向之影響因子：對違規行為態度、知覺行為

控制 

4. 量測影響因子：守法責任、對守法態度、對執法態度、風險感認。 

5. 分析各影響因子間相關性及影響程度。 

6. 比較不同社經條件之機車使用者於行為意向、外在影響差異。 

7. 針對機車使用者對法律與執法之觀感、態度與外在條件等因子提出結

論與建議。 

1.4  研究流程 

以圖 1.1呈現研究流程，本研究欲了解機車使用者對違規駕駛行為、交通法

規認知與警方執法之看法並探討改善方向，並分析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執法

態度及風險感認對違規行為意向之影響。 

1. 研究命題：透過研究背景探討，形成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並界定研究

命題以確立目的及研究內容，根據內容選擇分析方法。 

2. 文獻回顧：對機車違規駕駛行為、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執法態度與

風險感認等相關文獻回顧。 

3. 研究假設：根據研究架構，對機車使用者之違規行為意向影響因子進

行假設，預測因子對行為呈現正相關或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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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構建：利用文獻回顧所得並參考計畫行為理論、試題反應理論建

立模式。 

5. 問卷設計與調查：根據所構建之模式與變數，調查目標機車使用者群

體。 

6. 實證分析與模式驗證：透過結構方程模式、試題反應理論等分析方法

進行實證分析，並以適當之檢定統計量進行模式驗證。 

7. 結論與建議：根據分析結果，歸納影響違規行為之決策因子及討論機

車使用者間差異，並探討可能之改進方向，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研究命題 

文獻回顧 

模式構建 

研究假設 

問卷設計與調查 

實證分析與模式驗證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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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法律遵從 

法律為最為人所知且具強制力之社會規範，列明國民所需遵守事項並訂有

違法應處之罰則，使意圖違法者有所忌憚。Kelman(1961)在社會影響力相關研

究中，認為國民服從法律為避免受罰或得到獎勵，考量因素以外在得失為主，

並對國民之行為決策有所控制。Yukl(1989)認為社會規範對個人信念、態度之

影響力相當有限，國民對規範少有批判，亦未將遵守規範視為具有正面意義之

事。Green(2002)認為遵守法律亦為一種美德，國民信任法律功能、主動了解法

律等行動，皆有助於建立良好守法風氣並促進社會發展。 

Tyler(2006)認為對法律之遵從應有內在、外在兩面之誘因，國民衡量違背

法律規範之得失，同時違法可能遭受之處罰輕重程度亦為國民決策守法與否之

要素。而影響民眾守法之內在因素如個人信念、價值觀，則決定個人對法律遵

從之傾向，此因素為規範內化至個人思想階段，對決策較具潛在影響而不如外

在衡量得失之直接。而環境影響個人對規範之遵從以外在因素影響較為全面，

Gao、Zhao(2017)研究發現，在地區內之原生住民及外來移民對遵從法律帶來實

質影響反應明顯，而原生住民相較外來移民受內在信念、道德因素影響，甚至

有內在影響較強烈之跡象，外來移民受當地文化、社會環境與風氣影響較淺，

對規範之信念與習慣尚未養成。 

影響國民守法之因素除個人對損益之衡量、個人道德對守法行為之定位，

對法律與公權力之功能、合理性之評價亦為改變守法意向之重要影響力，表示

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為影響國民信任、支持公權力於社會中重要地位。

Tyler 與 Blader(2003)透過程序正義之模式建立，了解國民對規範公平性之評

價，規範賦予執行者權力，而執行者行動內容必須符合規範才可受到社群成員

之認可。Bradford、Hohl 等人(2015)建立程序正義模式(Procedural Justice Model)

量測駕駛人交通違規意向，指出交通違規意向受到個人道德、社會認同及警察

執法正當性(Legitimacy)影響，而執法正當性可分為對執法效率之評價及攔檢程

序之合法性，認為公權力若要被尊重、支持，在執法過程中必須合乎規定，除

證明規範賦予權力外，亦較能被理解。 

Fuller(1991)認為駕駛違規乃因違規並不一定付出代價，部分駕駛人可能因

投機、僥倖心態為之，並期待此次違規行為將不對其造成負面影響，即不受取

締、開單受罰。Shinar 與 McKnight(1985)則認為駕駛對違規之顧慮與是否觀察

到警察有關，當警力安排於道路時，駕駛對違規行為之處罰較為畏懼並降低行

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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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gil(2001)以時間壓力等情境研究駕駛對違規駕駛行為看法，經由對行為

態度之量測發現駕駛對刺激之追求、行為可能造成之後果之預測與態度影響其

意向，而侵略性、焦慮情緒又對態度有所影響，當駕駛感受時間壓力存在，對

違規駕駛行為意向將有提高作用。 

法律遵從於性別層面亦可觀察得差異，Granié (2011)指出在遵守行人交通

規則方面，女性對規範的認知程度較深，實際用路時亦對交通規則有印象並會

注意是否遵守，男性對交通規範之印象相對淺薄，然而男性可表現對交通環境

變化較為敏銳之感知，遵守法規固然對秩序維護有益，但以安全層面而言對風

險保持關注亦為重要因素，除藉由法律遵從表現服從秩序、保護自身權益外，

維護自身安全亦須經由風險感認、用路技能等其他要素共同完成。 

2.2  守法責任 

身為社會公民，遵守法律規範除為維護社會秩序，亦為保護自身權益之

舉，遵守法律看似理所當然，然而許多因素仍對個人之守法決策產生影響。法

律規範為國家、社會運作之基礎規則，法律系統亦相當複雜並規範如賦稅、交

易行為、人民活動等行為，對違法行為之處罰亦有內容、輕重程度區別，不同

法律之條例內容、著重點差異使民眾感知遵守該法律之責任程度有所不同

(Wasserstrom,1962)。對守法責任之量測最初為了解其特性(Fuller,1964)，以「公

民對法律之理想與現實差距認知」嘗試區分不同程度之守法責任，並認為守法

責任可能受個人道德影響，然而針對不同領域法律之守法責任探討結果使道德

影響守法責任之程度應有差異(Cohen,1965)，個人對守法責任之程度感知亦受到

對法律代表正義、維護正義之強度感知效果影響(Mackie,1981)。 

個人感知守法責任亦與對法律合理性之評價有關(Hill,1970)，認同法律合理

者具有較高之守法意向，並可能具有較高之守法責任感知程度，若法律與社會

主流認知、公民普遍認同之價值相衝突時，人們將無法獲得遵守法律之義務感

(May,1997)，當法律受人評價為合理，法律之權威性得以受人民尊重，人民亦

可根據其權威性更好地從事相關行為、活動。 

對交通相關守法責任量測方法相關文獻整理如下表 2.1 所示，Tyler(2006)、

Bautista 等人(2015)、Hertogh(2015)對守法責任設計相關量測試題，多量測法律

之權威性及不同情境下個人對守法之決策，如法律與個人原則、價值、認知發

生衝突，受試者是否依然選擇遵守法律等試題為主要之設計方向。對交通守法

責任之量測多選擇超速行駛及酒駕作為量測項目之一，此二行為於台灣皆受政

府宣導，民眾對酒駕較為忌憚卻對超速行為較為縱容，或對守法責任之量測產

生影響，須於相關行為量表設計時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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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守法責任量測相關文獻及量測內容 

研究者 量測項目 量測行為 

Tyler(2006) 
守法責任感知 超速行駛、酒後駕車 

、偷竊、噪音 

Bautista & Tirado(2015) 

個人道德、對法律態

度、守法責任、罰則嚴

厲度、受罰可能性 

超速行駛、酒後駕車 

Hertogh, M(2015) 

個人道德、守法責任感

知、對警方支持、法律

正當性、 

超速行駛、駕駛同時使

用手機、闖紅燈、違規

停車 

2.3  執法態度 

駕駛人對警察執法、取締開罰行為多有增加罰款收入之認知，執法行為對

交通事故預防之效果較少受到肯定，2011 年荷蘭地區之交通罰款於歐洲國家內

最為高昂，引起大眾不滿與抗議，昂貴之違規罰款對於提升交通安全被民眾認

為不一定有效。當地警察亦因罰款過高，產生刻意避免開設罰單之心理，認為

在罰款金額不被民眾接受之情況下，持續取締將對警方權威性與民眾信任造成

衝擊。 

對執法權威性之認同與遵從及對執法人員判決之接受組成(Tyler and Huo, 

2002)，民眾對法律制裁之畏懼心理、信念與習慣性認知亦對執法認知有影響，

並進一步可能改變民眾對法律之遵從(Hyde, 1983)。民眾對執法行為之公平性認

知亦影響對執法效果之信任及道德認知，並影響法律遵從程度(Jackson et al, 

2012)，執法者於法治社會中不僅具備監督、糾正違規行為之功能，其表現亦被

民眾觀察、給予評價，若有執法失當、裁罰不公之嫌，將會造成觀感不佳、降

低民眾配合意願等問題，民眾若對公權力失去信任，甚至將影響其對法律之服

從意願，對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 

欲發揮交通執法之功能，警方於攔檢、拍照取締等執法行動中需留意是否

符合法律規範之正常程序，與民眾互動過程中須保持和善態度、尊重民眾權

益，使民眾感受到警方在執法過程中給予他人之重視，才可提升其配合度。 

2.4  風險感認 

事物之不確定性及結果對人造成之可能影響稱之風險，車輛行駛中可能受

環境、人為、車輛等因素影響而產生不同風險，而駕駛人對於此些風險是否能

感知、感知危險程度高低將進一步影響其對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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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llaidis(1995)對希臘駕駛人行經特定公路段時風險感認程度進行調查，

發現道路幾何曲率維影響風險感認最顯著之項目，顯示環境對駕駛人風險感認

之影響顯著，另一方面表示當道路筆直、寬敞時，駕駛人風險感認可能下降。 

Jonah(1986)認為，風險感認可解釋為對某事件發生、進而產生負面效果之

感受機率，Weinstein(1980)、Taylor 與 Brown(1988)研究指出，影響風險感認之

重要因素為個人之樂觀態度，若道路使用者對交通狀況過於樂觀，將使其低估

交通環境中存在之潛在危險，亦可能對自身應對意外狀況之能力高估。不同屬

性之駕駛人對於自身之自信、樂觀程度存在差異，特定族群如男性、年輕之駕

駛持有較高之自信，其駕駛行為亦受到此特性影響，風險感認程度較其他族群

為低。 

用路人於行車途中所擔任角色對其風險感認亦有影響，Finn 與 Bragg(1982)

設計實驗，以具備經驗駕駛人及年輕駕駛人輪流擔任駕駛及乘客於同一車輛

中，並量測其主觀風險感認，發現當受測者為乘客時風險感認程度高於其為駕

駛人，認為車輛之操控權持有與否將影響其風險感認，擔任乘客時因無法控制

車輛，即便擁有優秀之駕駛能力也無法發揮，可能無法處理平時認為危險程度

較低之意外事件而認知風險較高。 

Mathews 與 Moran(1986)提出風險感認理論認為，風險感認程度為駕駛人執

行冒險性駕駛行為之中介因素，若對特定行為感知風險較低，則行為將被執

行，且感認程度與事故風險及駕駛感知受取締機率有關。當駕駛人考量各選擇

方案之對應風險及其效益後決定是否為之，而對於風險感受水準將隨時空條件

變化而不同；駕駛人對自身駕駛技術的了解程度亦對選擇方案之評估產生影

響，能力高低影響可選擇之方案數量及成功機率。 

Summala(1988)研究影響風險感認之因素，並發現降低駕駛人警覺性原因如

對速度之誤判、低估事故發生之可能損害程度、對駕駛能力過度自信等，研究

亦認為事故發生乃駕駛未察覺風險造成之結果。彭俊斌與張新立(2005)對初領

駕照之汽車駕駛進行間隔三個月之安全感任能力調查，量測之前後差距顯示對

行車風險感認有下降情形，面對較一般考照環境複雜之道路，駕駛人風險感認

能力下降或由自信心培養而成。 

Noland(1995)指出對特定運具之風險感認影響運具選擇，以風險補償模式

探討運具選擇並發現用路人對自行車使用之風險感認分數每百分點下降較實際

風險分數下降幅度高，顯示自行車使用於安全考量之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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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偏差駕駛行為 

交通事故發生與駕駛人行為偏差有關，Reason 等人(1990)提出道路上駕駛

不良行為可分為與法律規範相悖之違規行為(violoation)、認知偏差、資訊不正

確而造成之錯誤行為(mistake)，以及注意力不足導致之疏忽行為(lapse)三類，其

中違法行為對其他使用者之威脅程度最高。 

Parker 等人(1992)發現駕駛對違規行為之意向受到重要他人影響，如家人、

朋友之行為、對駕駛人之期望所致，進一步發現駕駛人對他人之態度有所推

測，並因其他駕駛之行為有所改變，如 Rothengatter(1991)則指出駕駛人會參考

他人駕駛行為並效法之，藉此判斷交通環境中使用者之相互影響為不可忽視之

力量。 

 Haigney、Taylor 與 Westerman (2000)延伸 Reason 等人之研究，探討壓力對

偏差駕駛行為影響，發現壓力產生、多寡程度將影響偏差行為，壓力的增加將

導致偏差行為頻率上升。Kontogiannis(2006)對駕駛人壓力、偏差駕駛及因應策

略之關係進行研究，發現壓力將影響駕駛人之耐心，而缺乏耐心將影響其對他

人之侵略性駕駛行為。研究調查顯示具有較多負面情緒之駕駛人較容易發生錯

誤，而對自我信心愈高之駕駛人有較低之風險感認，並指出缺乏經驗、年輕之

駕駛人可能有較高之信心及事故風險。 

駕駛文化不同將造成偏差駕駛行為差異，Xie 與 Parker(2002)修改駕駛人行

為問卷(DBQ)、設計對中國駕駛人較容易做出之違規行為問項，指出中國駕駛

人之駕駛錯誤、侵略性違規、挑戰法規等偏差行為較為明顯。 

台灣地區偏差駕駛行為當中，違規駕駛行為發生與駕駛人情緒、駕駛技能

呈現正相關，情緒亦與錯誤駕駛行為呈正相關，其中男性對違規、錯誤之發生

均較女性為高(尹維龍&吳宗修, 2004)。 

王培龍(2010)對駕駛人違規後承擔金錢處罰進行研究，政府對於違規駕駛

行為之抑制常以增加取締、調整罰款方式進行，其中罰款對駕駛人具有一定嚇

阻作用，該研究發現紅燈右轉行為乃駕駛人較不願支付過多罰款之項目。 

2.6  執法對駕駛行為影響 

政府除提供交通工程資源，制定相關規範、管理道路使用情形相當重要，

約束用路行為外，亦為保護駕駛人、抑制事故風險。警方派遣人力於交通環境

中監督駕駛人行為，並主動發現違規行為與取締，形成阻卻違法力量。

Goldenbeld(2005)對荷蘭之駕駛人自我駕駛速度感知及道路環境之速限關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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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發現 40%至 45%駕駛人以超過道路速限之車速行駛，而警方執法為常用

之抑止超速行為手段。 

駕駛人有意識地考量闖越路口紅燈時遭到取締之風險後決策是否行動，然

而駕駛人使用道路時容易觀察得他人之違規行為，若無受到警方取締、開罰，

提高違規行為意向。Porter 與 Berry(2001)研究都市地區用路人對闖紅燈行為認

知與行為，受訪者中絕大多數皆了解闖紅燈乃危險駕駛行為，然而受訪者普遍

認為闖紅燈行為較少受警方取締。Stanojevic´等人(2013)對警方定點執法頻度相

異之地區進行比較，發現執法頻度較低之地區駕駛人較常做出違法行為，對風

險之感知程度亦較低。警方執法行為會被駕駛人觀察，當觀察得行駛路線中無

安排警力進行取締，法律對駕駛人之約束力可能降低，Porter 與 Berry 研究中亦

提及若駕駛人承受時間壓力，則違規行為的肇生更可被預期。 

阻卻駕駛違規之取締當中，架設路口、路段中之闖紅燈照相機與測速照相

機亦為可行方法，不同於警員取締受限於人力與時間，此些設備可根據取締需

求安裝於特定位置並於設定之時段運行、攝影紀錄後作為舉發違規依據。

Retting 與 Kyrychenko(2002)對路口架設闖紅燈攝影機以進行執法，駕駛人發現

機器或受到取締後降低闖紅燈之意向，進而減少事故發生機率。 

2.7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計畫行為理論源自Fishbein與Ajzen提出之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二人於理性行為理論中認為，個人對特定行為之行為意向受到個

人對行為之「態度」(Attitude)以及重要他人支持與否之「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影響，而行為意向進一步影響具體行為表現，該理論之架構顯示行為產

生與否取決於個人意志。計畫行為理論則如圖 2.2所示，加入滿足行為之前置條

件判定，即「知覺行為控制」(Perceibed Behavioral Control, PBC)，表示個人在

產生行為意向前先行審視自身對執行該動作之要素滿足程度，如金錢、時間、

能力、資源等條件是否符合需求，若不符合需求將提高行為失敗可能性。計畫

行為理論相比理性行為理論，加入資源、能力考量，表示行為執行與否並非僅

取決於意志，個人具備條件將影響行為意向，同時亦影響行為實際執行狀況，

進一步完善個體行為模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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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向 行為

 
圖 2.2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圖 

2.8  小結 

        本研究期能探討交通違規行為中，法律與執法力量於使用者行為模式所扮

演之決策因素及其影響力，法律規範為提供民眾一行為標準，由集體之法律遵

從構成整齊之秩序，並藉由警察執法以糾正不服從多數、對團體秩序造成偏頗

影響之個體。 

守法責任之建立取決於個人對法律之理想與實際差距，並根據法律之權威

性、正當性以個人評價進而促成遵守法律之意願，認同守法為義務方能提升個

人責任感知，進而約束自身行為。 

        違規駕駛行為對交通環境帶來負面影響，他人之違規行為對團體帶來安全

風險理應不被允許，然而過去研究發現道路使用者於評估違規行為之利弊時有

許多因素受個人考量而有不同接受程度，風險感認程度低、對冒險嚮往之特質

等皆為助長違規行為意向之可能因素，此些因素亦可能反應於對法律之遵從及

對執法之認同。 

        道路使用者對他人之用路行為可能有學習、模仿之意向，且觀察得他人經

違規行為之犯行得利，若個人認知相對產生權利受損、利益受到影響而有不滿

情緒，可能對法律規範力量、執法取締績效認知較為負面，對法治力量之不信

任將影響往後政策推動、改制、編修法規之民眾配合度，建立秩序、促進社會

進步之效將大打折扣。 

任何行為決策存在對個人利益、外部效果與情感之衡量，當道路使用者評

估行為利益凌駕於造成危害與負面影響時，違規行為將被執行。台灣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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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機車使用者對交通違規如酒後駕車、超速行車、紅燈右轉、跨越雙黃線等行

為有不同衡量標準，然而回顧台灣當前交通狀況，民眾對違規行為之衡量基準

整體較為寬鬆，部分違規行為可能被廣大民眾接受，機車使用者雖於違規行為

當中多無涉入事故，但長期對安全之輕忽及便利性之追求可能使交通秩序受到

難以復原之破壞，對交通環境造成之安全威脅持續存在時不僅行為人籠罩於危

險當中，共同使用道路之他人亦須一同承擔此安全缺口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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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架構及方法 

3.1  理論基礎 

本研究係以 Ajzen(1991)提出之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及 Hochbaum(1958)提出之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作為量

測目標之建置依據，確立態度、信念、風險感認、相關制約因素對行為之關聯

性，進而發展合乎研究需求之量表。 

3.2  研究架構 

    本研究為建立機車使用者對違規行為意向結合交通法規、執法認知量測方

法，了解使用者之對社會規範及其執行力量影響駕駛知能乃重要目標，並參考

計畫行為理論，結合守法、執法之影響因素，調整行為量測架構。 

3.2.1 研究假設 

    本研究所探討之影響機車使用者之違規行為意向因子主要為對違規行為態度

及知覺行為控制，對應之研究假設如下： 

1. 守法責任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負向關係(H1) 

2. 對守法態度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負向關係(H2) 

3. 對執法態度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負向關係(H3) 

4. 對違規行為態度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正向關係(H4) 

5. 風險感認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負向關係(H5) 

6. 主觀規範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負向關係(H6) 

7. 知覺行為控制與違規行為意向有顯著之正向關係(H7) 

3.2.2 模式構建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主體，並以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對執法態度等

做為立影響機車違規駕駛行為意向之潛在構念，並結合計畫行為理論中對違規

行為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行量表設計進行測量。變數與構念關係

如圖 3.1 所示，並定義各潛在構念： 

1. 守法責任定義為感知對遵守法律之義務 

2. 守法態度定義為對守法行為之評價 

3. 執法態度定義為對警察執法之評價 

4. 違規行為態度定義為對從事違規行為之評價 

5. 風險感認定義為對於採取違規駕駛行為之危險程度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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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觀規範定義為感受外部(個人、團體)給予之社會壓力 

7. 知覺行為控制為判斷違規行為執行之預期狀況、對採取行動之把握、

信心 

8. 違規行為意向定義為對未來從事違規行為之意願與可能性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3  問卷設計與調查規劃 

3.3.1 問卷設計 

根據模式構建所定義之各潛在構念及研究課題所需求之資訊，本研究以下

列各潛在構念設計試題並依構念與試題內容制定作答選項： 

1. 違規行為意向 

對未來從事違規行為之意願與可能性，以五尺度「很可能、可能、有點

可能、不太可能、不可能」為作答選項如表 3.1 所示，並由可能性低至

高給予 1 至 5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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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違規行為意向試題 

請問您未來做出下列行為可能性為何？ 

IT 1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IT 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以上的車速行駛 

IT 3 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IT 4 變換車道時未打方向燈 

IT 5 騎機車行經交岔路口時未減速 

IT 6 於禁行機車之車道駕駛機車 

IT 7 騎機車跨越雙黃線超車或迴轉 

IT 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路口占用內側車道直接左轉 

IT 9 邊騎機車，邊接聽電話 

IT 10 路口無人通過時闖紅燈 

IT 11 在騎樓或人行道上騎機車 

IT 12 逆向行駛機車 

IT 13 將機車駛於路邊水溝蓋區域 

IT 14 夜間騎車時忘記開車頭大燈 

2. 風險感認 

對違規駕駛行為感知得危險程度，以五尺度「非常危險，很危險，有些

危險，不太危險、完全不危險」為作答選項如表 3.2 所示，並由感知危

險程度低至高給予 1 至 5 分數。 

表 3.2 風險感認試題 

您認為下列機車駕駛行為危不危險？ 

RP 1 以超過道路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騎機車 

RP 2 騎機車闖紅燈 

RP 3 變換車道前不打方向燈 

RP 4 駕駛機車於路邊水溝蓋上 

RP 5 夜間騎車未開車頭大燈 

RP 6 騎車未戴安全帽 

RP 7 酒後駕車 

RP 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之路口，使用內側車道直接左轉 

RP 9 騎車時接聽電話 

3. 守法責任 

對遵守法律之義務感知，以五尺度「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為作答選項如表 3.3 所示，由同意程度低至高給予 1

至 5 分數。 

  



 

16 

 

表 3.3 守法責任試題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 

OB 1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違規 

OB 2 即使對司法機關的判決常不贊同，我仍會遵從法規 

OB 3 即使法規有違我的處事原則，我仍會盡量遵守 

OB 4 人人都應該遵守交通法規 

OB 5 我可以對法規保持懷疑，但絕不公然違法 

OB 6 我會主動阻止那些企圖違法的人 

OB 7 法律不容任何人侵犯 

OB 8 我從不考慮做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 

4. 對守法態度 

對守法行為之評價，以五尺度「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為作答選項如表 3.4 所示。 

表 3.4 對守法態度試題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 

AL 1 違法行為是可恥的 

AL 2 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 

AL 3 遵守交通規則能讓交通更安全 

AL 4 遵守法律是無庸置疑的 

AL 5 違法行為應遭受社會譴責 

AL 6 某些違法行為並不是那麼惡劣 

AL 7 有些交通規則並不合理 

AL 8 遵守交通規則讓我感到不便 

5. 對執法態度 

對警察進行一系列執法行動如攔檢、取締開立罰單之評價，以五尺度

「非常同意、同意、有點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為作答選項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對執法態度試題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 

AE 1 警察執法能夠實踐正義 

AE 2 警察執法對社會有益 

AE 3 警察執法讓人感到安心 

AE 4 配合警方執法是應該的 

AE 5 警察執法過程會尊重民眾的權益 

AE 6 警察執法的過程合法且有效 

AE 7 警察的執法是公正的 

6. 對違規行為態度 

對違規駕駛行為之接受程度，以五尺度「可以接受、尚能接受、略難接

受、難以接受、無法接受」為作答選項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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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對違規行為態度試題 

對以下機車駕駛行為，您是否接受？ 

AB 1 路口號誌黃燈轉紅前加速通過 

AB 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行駛 

AB 3 邊騎車邊操作手機 

AB 4  跨越雙黃線超車 

AB 5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AB 6 在水溝蓋上騎機車 

AB 7 機車逆向行駛 

7. 主觀規範 

外界(個人、團體)給予之社會壓力，以五尺度「非常同意、同意、有點

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為作答選項如表 3.7 所示。 

表 3.7 主觀規範試題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 

SN 1 父母不贊同我騎車時使用手機 

SN 2 父母不希望我騎機車超速 

SN 3 我要好的朋友都不贊成我酒後騎車 

SN 4 我的家人不希望我騎機車闖紅燈 

SN 5 我所搭載的後座乘客不希望我將機車騎在水溝蓋上 

SN 6 周邊的汽車駕駛不希望我隨意在車輛間穿行 

SN 7 周邊的用路人不希望我隨意跨越路段中央的雙黃線 

SN 8 我會將朋友的勸告放在心上 

SN 9 我會盡可能達到父母對我的期待 

SN 10 我相當在意周邊人們對我的看法 

8. 知覺行為控制 

自我感知對違規駕駛行為之執行、應對能力，以五尺度「非常同意、同

意、有點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為作答選項如表 3.8 所示。 

表 3.8 知覺行為控制試題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 

PBC 1 我能安全地變換車道而不需要打方向燈 

PBC 2 我能同時接聽手機且平穩地騎車 

PBC 3 我能在高速騎機車時留意周遭變化 

PBC 4 我能輕鬆地騎車跨越雙黃線而不發生意外 

PBC 5 我在騎機車闖紅燈時很難保證自己的安全 

PBC 6 我的駕駛技術足以在水溝蓋上騎車而不失控 

PBC 7 只要我願意，我能安全地逆向行車 

PBC 8 我能安全地騎機車紅燈右轉 

PBC 9 我的駕駛技術比一般人好得多 

PBC 10 後載乘客時，我對安全操控機車仍有高度信心 

9. 基本資料，蒐集受訪者之個人資訊、社會經濟條件、運具使用習慣及涉

入違規與事故紀錄如表 3.9 所示。 



 

18 

 

表 3.9 基本資料 

項目 選項 

性別 男、女 

年齡(歲) (填入數字) 

職業 工、商、公、教、軍、醫、農、法、服務業、學生 

平均每月收入 2萬以下、2萬至 3萬、3萬至 4萬、4萬至 5萬、5萬以上 

主要使用運具 機車、汽車、公車、火車、捷運、其他 

機車主要用途 通勤、出遊、載客、其他 

一年內，每週

騎乘機車天數 
0至 7(填入數字) 

一年內，收到

違規罰單張數 
(填入數字) 

一年內，遭遇

交通事故次數 
(填入數字) 

 

3.3.2 問卷調查規劃 

本研究問卷僅對有騎乘機車之民眾調查，故年齡設定為 18 歲以上成年男

女，調查對象年齡分布則視實際發放隨時調整，年輕族群(25 歲以下)及老年族

群(65 歲以上)為發放工作調整之衡量標準以避免調查對象年齡過於集中。 

本研究進行問卷蒐集之縣市為台北市、新北市，為取得較廣泛個人屬性及

不同填答結果之樣本，縣市中詳細地點尤其注意是否鄰近公共運輸站點，因兩

縣市之公共運輸發展相較其他縣市具規模，若受訪民眾居住地、活動區域接近

車站、公車站牌，民眾可能較傾向使用公共運輸並降低機車使用，本研究蒐集

樣本以台北市、新北市市區及較缺乏公共運輸路線行經之地區進行調查。 

規劃抽樣收件數以式(3-1)使用抽樣誤差(𝑑)為±5%以內且抽樣結果達 95%信

心水準，計算簡單隨機抽樣之所需樣本數，計算使用之𝑍值於 95%信心水準下以

1.96 代入： 

𝑍
1−

𝑎
2

2 ×(0.25)

𝑑2 =
𝑍0.975

2 ×(0.25)

0.052 =
1.962×(0.25)

0.052 = 384.16                 (3-1) 

經計算後可得知 385 份為符合抽樣設定條件之最小樣本數，而本研究為嘗

試進行台北市、新北市兩縣市比較，故於兩地皆抽取 385 份以上樣本。 

3.4  分析方法 

3.4.1 試題反應理論應用：Rasch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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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之功能如提供研究者理解試題特

徵、估計受測者潛在能力、篩選與修改試題、了解測驗對不同能力者之誤差、

發展測驗量尺，於能力測驗、心理量測等社會科學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試題反應理論假設測驗量測之受試者能力(Person ability)為θ，並以𝜃𝑛表示

受試群體中第 n 名受試者之能力。測驗中試題難易度(Item difficulty)為 b，以𝑏𝑖

表示測驗中第 i項試題之難易度。受試者於測驗中具有具有整體表現之上限水準

d，反映其能力所可達到之成績上限，亦為扣除受試者因粗心失誤後可能取得最

高分佔試卷總分之比例；受試者整體表現下限水準則以 c 表示，反映受試者最

少可得到之成績下限，並考量受試者因猜題而答對之最低分數佔試卷總分之比

例。模式中亦以鑑別度𝑎𝑖作為不同試題間所反映之累積機率差距。典型之試題

反應理論模式可由下列式(3-2)表達： 

P(𝜃𝑛𝑖) = c +
𝑑−𝑐

1+𝑒−𝑎𝑖(𝜃𝑛−𝑏𝑖)                                     (3-2)    

模式中顯示第 n 個受試者「答對」第 i 個試題之機率為P(𝜃𝑛𝑖) ，此項機率值

除受到受試者之能力𝜃𝑛與試題難度𝑏𝑖 之影響外，亦受到試題鑑別度𝑎𝑖 、能力上

限水準 d 與下限水準 c 等因素之影響。IRT 已廣泛應用在各種能力測驗與電腦適

性測驗上，然由於模式中所探討之因素甚多，因此在教育評量與心理計量上，

一般多採用 IRT 之簡化模式進行探討，其中又以 Rasch 模式為最廣泛使用之探

討架構。 

 Rasch(1960)認為每個受試者在每項試題之表現，可由個人水準與試題難度

差異加以模化。當多人未答對某試題，表示該試題本身難度較高。當某人答對

測驗中較多試題，則代表此人能力相對較高。模式透過對數勝算比(Log Odds)之

觀念，估算試題之難度水準(Item difficulty)同時經由某人在試題之表現估算其個

人能力水準(Person ability)。 

Rasch 模式可視為 IRT 模式之簡化，即假設能力上限值 d 為 1，能力下限值

c 為 0，而各項試題之鑑別度𝑎𝑖皆等於 1。以二分法之測驗試題，即答題結果僅

分正確與錯誤為例，第 n 個受試者在第 i 項試題之答對(以 1 表示)機率如下列式

(3-3)所示： 

P(1|𝜃𝑛, 𝑏𝑖) =
𝑒(𝜃𝑛−𝑏𝑖)

1+𝑒(𝜃𝑛−𝑏𝑖)                                       (3-3) 

答錯(以 0 表示)之機率則為下列式(3-4)所示： 

P(0|𝜃𝑛, 𝑏𝑖) = 1 −  P(1|𝜃𝑛, 𝑏𝑖) =
1

1+𝑒(𝜃𝑛−𝑏𝑖)                      (3-4) 

由答對、答錯之機率計算勝算比(Odds Ratio)以下式(3-5)表示，並將勝算比取對

數即可得以 logit 為單位如式(3-6)： 
(𝑃(1|𝜃𝑛,𝑏𝑖)

𝑃(0|𝜃𝑛,𝑏𝑖)
= 𝑒𝜃𝑛−𝑏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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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𝑃(1|𝜃𝑛,𝑏𝑖)

𝑃(0|𝜃𝑛,𝑏𝑖)
=𝜃𝑛 − 𝑏𝑖                                            (3-6) 

觀察兩式可發現受試者之表現完全由受試者能力與試題難度影響。Rasch 

模式評分亦具有 IRT 評分的優點，包括以下四點： 

1. 單一維度性：所有分數可以在同一尺度進行比較。 

2. 局部獨立性：當影響測驗表現的能力被固定不變時，受試者對任一試

題上的反應具有統計獨立之性質，表示受試者於試題作答反應僅受到

自身能力影響。 

3. 可再製性：Rasch模式之架構具有數學理論基礎，排除主觀給分造成之

誤差。 

4. 可驗證性：分析可針對模式之配適度進行統計探討並提供指標作為檢

驗之用。 

隨教育與心理量測逐步發展，Rasch 模式亦推廣應用於多項尺度評分之測

驗，如三等級或五等級之李克特尺度(Likert scale)評分之處理概念乃於相鄰等級

評分之間設置一門檻(Threshold) ， 將原屬多項尺度資料之問題透過跨越該門檻

與否作為判定標準，轉化成多個二項順序尺度資料。多項評分尺度之 Rasch 模

式依其試題難度門檻之設定方式，又可分為評分尺度 Rasch 模式(Rating scale 

Rasch model)與部份給分 Rasch 模式(Partial credit Rasch model)，其差別在於前者

假設所有試題具有相同之難度門檻，而後者則假設每個試題具有獨特之難度門

檻。 

Andrich (1988)及 Masters(1982)之部份給分 Rasch 模式係將式(3-11)中試題 i 

之難度參數𝑏𝑖修正為𝑏𝑖𝑥 ，代表第 i 個試題由第 x-1評分等級跨進第 x 評分等級所

需跨越之等級門檻難度。因此將跨越該門檻的機率透過對數勝算比(Log odds)轉

換，構建為受試者能力𝜃𝑛 ，跨越該試題前一等級之門檻難度水準值𝑏𝑖𝑥之機率如

式(3-7)所示為： 

ln (
𝑃𝑛𝑖𝑥

𝑃𝑛𝑖(𝑥−1)
) = 𝜃𝑛 − 𝑏𝑖𝑥                                       (3-7) 

傳統 Rasch 模式經過兩類多項等級尺度模式構建與參數校估概念修正後廣

泛應用於多項等級量測資料之研究，其中以心理量測及教育測驗之發展為大

宗。受測者所作答之試題主要為量測同一種潛在構念(Latent construct)之強弱

性，例如數學測驗之試題以量測受測者數學能力高低，且答案、給分之選項間

亦具有尺度上之強弱順序性，皆可透過 Rasch 模式加以校估其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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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結構方程模式為一種以迴歸為基礎發展之多變量統計方法，屬於驗證性實

證研究之分析模式，目的為於探討變數間存在因果關係與否，並可用於驗證模

式及理論架構、證實研究假設。 

結構方程模式可視為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之結合，於試題量測之應用除探

討潛在構念內各題項間的關聯性，亦可透過路徑分析驗證潛在構念之因果關係，

支持研究之論述。結構方程模式的原理為以下三項： 

1. 假設方程式(Hypothesized Equation)：研究者針對研究對象間的關係描述

或暫時性解答，其描述可能來自前人的文獻回顧或經驗假設，之後再透

過資料樣本等實證驗證假設的正確性。 

2. 結構化驗證(Structural)：除了原先假設的關係，因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

類的變項關係，其變項通常不一定為獨立關係或兩兩相關，而是一組變

項間互相影響，故透過結構化的驗證，將變數間的關係以結構化方式呈

現，並以統計分析尋求模式的驗證。 

3. 模式比較分析(Modeling)：結構化驗證並不一定只有一組最佳解，可能

因不同的主題有不同的論調而產生不同的解釋。因此研究者可以基於不

同的理論及假設下得出不同的替代模式(Alternative Model)，並進行模式

間的競爭比較，此做法可以改善傳統路徑及多組迴歸模式同時進行的限

制，也增加分析的廣度。 

 Hoyle(1995)指出，結構方程模式可視為不同統計技術與研究方法之綜合。

結構方程模式為一套分析共變結構技術之整合體，而結構方程模式具有下列之

共同特質： 

1. 結構方程模式具有理論先驗性 

2. 結構方程模式同時處理測量與分析問題 

3. 結構方程模式以共變數之運用為核心，亦可處理平均數估計 

4. 結構方程模式適用於大樣本分析 

5. 結構方程模式包含不同統計技術 

6. 結構方程模式重視多重統計指標之運用 

    結構方程模式當中，變項間關係主要分為直接(directional relationship)與

非直接(nondirectional relationship)二類，直接關係表示變項之間具有假設性的線

性因果或預測關係，在路徑圖當中以單向箭頭（→）來表示。非直接關係則表

示兩個變項之間雖然具有線性的關係，但兩者之間影響關係與方向無法辨認，

多以相關來表示，在路徑圖中，以帶有雙箭頭的線段（↔）或曲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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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分析流程 

問卷調查完成、回收問卷後，首先排除回答不完整、前後回答相互矛盾、

不合邏輯之無效問卷，完成後將問卷資料依資料分析需求格式輸入電腦建檔。

完成電子檔建檔後，以圖 3.1 之操作流程進行資料處理與模式驗證，Winsteps 軟

體執行 Rasch 模式試題分析，以各試題之測量均方誤(MNSQ)及轉換標準化 Z 值

(Zstd)判斷試題之配適度，當試題少、受試者少時，以 Zstd 值介於±2 之間為判

斷符合與否之標準；Wright等人(2000)認為當模式校估樣本數大於 500以上時，

可以均方誤(MNSQ)介於 0.6 至 1.4 為觀察試題配適構念之標準，若超出範圍之

試題則判定為不適合測驗。 

Rasch模式分析檢驗試題同時對試題難度、受試者能力進行校估，由受試者

能力高低作為區分對法律、執法、對違規行為感知，作為評估駕駛個人守法程

度指標。結構方程模式之關係建立部分則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建模進行分析與產

出圖表。 

本研究除透過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各潛在構念外，亦可使用 Rasch 模式校估

結果，以行為意向構面受試者能力為依變數，其他構面受試者能力作為自變數

建構回歸模式，作為內在因素之影響力參考，且經 Rasch 模式校估後資料分配

型態為常態分配，於回歸模式之操作上符合模式假設故具有其可行性。 

圖 3.1 研究分析流程圖 

1.試題分析(一)： 

試題難度及配適度校估 

3.模式驗證(一)： 

潛在變項驗證性因素分析 

4.模式驗證(二)： 

路徑分析 

2.試題分析(二)： 

受試者能力分析 

5.實證分析： 

受試者族群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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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 

本研究經文獻回顧、發展結合守法、執法相關潛在構念之機車違規駕駛行

量表，完成問卷設計與發放後進行資料分析，透過試題反應理論應用 Rasch 模

式進行試題分析、對本研究設計量表進行檢討，同時透過模式校估結果探討其

意涵與應用方式。 

本研究另透過結構方程模式驗證研究架構，除傳統計畫行為理論以「態

度」、「主觀規範」及「知覺行為控制」影響行為意向，本研究加入「風險感

認」、「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及「執法態度」與既有潛在變數進行驗

證，以模式驗證結果指出影響機車違規駕駛行為之其他因素，提供未來推動交

通安全改善方向。 

4.1  資料檢驗與試題分析 

本研究於問卷調查階段對實體問卷發放以監督受訪者填答、網路問卷以刪

除填答時間過短、過長樣本為簡單管理問卷品質方式，完成所有問卷蒐集、輸

入 Excel 整理以進行問卷信度、模式配適度分析，並根據研究假設進行模式驗

證。 

4.1.1 樣本屬性結構概述 

本研究於台北市、新北市分別蒐集得 420、404 件樣本，皆達成最初設計之

385 份以上目標樣本數，本研究另根據問卷調查之基本資料如「年齡」、「性

別」、「職業」等屬性進行彙整呈現如表 4.1所示，其中「年齡」為本研究特別

控制之屬性，蒐集樣本以接近縣市實際年齡分布為目標，本研究參考 108年 1月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各年齡人口數佔縣市人口比例

為發放參考。觀察「職業」屬性統計可發現台北市、新北市受區域產業特性影

響，受試者多從事商業、服務業或為公教人員。 

「主要使用運具」及「一周使用機車天數」受「年齡」與「職業別」影

響，如 18至 24歲之學生族群於臺北市、新北市多使用公共運輸如公車、捷運，

此族群雖仍有使用機車之機會但其產生私人運具旅次、曝光於道路環境之頻率

較其他族群為低；從事服務業人士因工作性質、時間、地點之差異，產生不同

機車使用需求，如工作地點與住處是否鄰近公車站牌、捷運站即造成相當之交

通需求差異，使用者亦考量個人工作收入、工作環境之停車空間充裕與否作為

選擇運具之參考，個人經濟條件與環境條件造成旅行時間及尋找停車位時間花

費差異，個人衡量機會成本以進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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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蒐集樣本結果─以受試者屬性區分 

年齡 數量 比例 主要使用運具 數量  比例 

18 至 24 歲 85 10.3% 機車 424 51.5% 

25 至 44 歲 317 38.5% 汽車 62 7.5% 

45 至 64 歲 274 33.3% 公車 97 11.8% 

65 歲(含)以上 148 18.0% 火車 30 3.6% 

性別 數量 比例 捷運 190 23.1% 

男 481 58.4% 其他 21 2.5% 

女 343 41.6% 機車主要用途 數量  比例 

一周使用機車天數 數量 比例 通勤 403 48.9% 

1 天(含)以下 307 37.3% 出遊 37 4.5% 

2 至 3 天 101 12.3% 載客 354 43.0% 

4 至 5 天 227 27.5% 其他 30 3.6% 

6 至 7 天 189 22.9% 一年內捲入事故次數 數量 比例 

月收入 數量  比例 無 783 95.0% 

2 萬以下 91 11.0% 1 次 39 4.7% 

2 至 3 萬 381 46.2% 2 次(含)以上 2 0.2% 

3 至 4 萬 207 25.1% 一年內肇事次數 數量 比例 

4 至 5 萬 132 16.0% 無 808 98.1% 

5 萬(含)以上 13 1.6% 1 次(含)以上 16 1.9% 

職業別 數量 比例 一年內受違規取締次數 數量 比例 

商業 137 16.6% 無 541 65.7% 

服務業 289 35.1% 1 次 246 29.9% 

公教人員 163 19.8% 2 次(含)以上 37 4.5% 

學生 76 9.2% 

其他 159 19.3% 

4.1.2 試題分析 

為檢驗本研究蒐集之樣本是否具有品質並可供後續分析使用，本研究採用

Winsteps 軟體執行 Rasch 模式以構念為單位進行試題分析，觀察各構念校估結

果之受試者信度(Person Reliability)及試題信度(Item Reliability)作為受試者填答

品質之參考指標，各潛在構念檢驗結果由表 4.2呈現受試者信度及試題信度，理

想之受試者信度為 0.8以上，表示設計試題可使受試者反應足夠敏感以區分能力

高低，試題信度理想值為 0.9以上，表示有足夠數量具有不同能力之受試者樣本

提供模式有效校估試題難度。本研究設計試題於信度檢驗結果中顯示試題信度

皆高於 0.9，顯示試題使用於潛在構念量測可行，且試題難度可被有效校估；受

試者信度普遍達 0.7以上，然而「違規行為態度」潛在構念之試題受試者信度較

低，觀察此構念試題配適指標皆符合模式需求值，表示未來試題設計有調整空

間如透過敘述以增加試題難度上下界，另於抽樣調查設計與實地操作中可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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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蒐集不同社會屬性之樣本以增加能力變異程度，本研究進行樣本蒐集之縣

市民眾可能於此二潛在構念試題之反應較為一致。 

表 4.2 各潛在構念試題信度分析 

潛在構念 受試者信度 試題信度 

守法責任 0.78 0.99 

對守法態度 0.78 1.00 

對執法態度 0.80 1.00 

對違規行為態度 0.63 0.90 

風險感認 0.72 0.99 

主觀規範 0.83 0.99 

知覺行為控制 0.71 0.99 

行為意向 0.73 0.99 

    完成信度分析後進一步以 Rasch 模式檢驗各潛在構念試題配適度，本研

究之試題配適度觀察指標採用測量均方誤(Mean Square error, MNSQ)作為衡量標

準，合理之數值介於 0.6 至 1.4 之間，若某項試題檢驗得過低之指標值表示該項

試題與其他試題相關性過高，對於潛在構念量測可提供之校估資訊與其他試題

提供內容具有重複性；若指標值過高，則表示作答反應與預期結果差異過大，

無法有效解釋受試者之反應變異，亦可能表示此試題不屬於該潛在構念。 

1. 守法責任 

表 4.3為剔除配適度不符模式需求之試題後進行校估、以試題難度由高至低

呈現「守法責任」潛在構念之各試題配適度及試題難度，此潛在構念為感知對

遵守法律規範之義務，「試題難度」為阻抗受試者守法責任表現之效果，於此

潛在構念之試題難度多以敘述程度、情境差異得出，若欲於難度較高之試題有

優良表現，受試者對遵守法律規範之責任須有較強烈之感知程度且投入實際作

為。 

表 4.3「守法責任」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OB6 我會主動阻止那些企圖違法的人 1.57 1.18 1.15 

OB8 我從不考慮做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

為 
1.26 0.72 0.68 

OB3 即使法規有違我的處事原則，我仍

會盡量遵守 
0.33 0.89 0.87 

OB5 我可以對法規保持懷疑，但絕不公

然違法 
-0.04 0.69 0.62 

OB1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違規 -0.89 0.75 0.73 

OB4 人人都應該遵守交通法規 -0.93 0.74 0.70 

OB7 法律不容任何人侵犯 -1.74 0.81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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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表 4.3可發現難度最高試題為量測受試者是否具主動阻止企圖違法者

之素養，此試題之難度顯示當前民眾之守法責任意識尚限於對自身之規範而未

能對他人造成良性影響，維持法治社會之秩序除警方、司法系統外，應培養公

民素養並鼓勵民眾互相監督、導正他人之不良行為以培養和諧環境。由難度最

低之試題敘述可發現，民眾普遍認同法律之權威性並可能認為守法為公民具備

之基本素養，部分民眾雖懷疑法律內容之合理性但未有直接發生衝突之傾向。 

2. 對守法態度 

「守法態度」潛在構念為對現行法律規範之評價，「試題難度」對受試者

表現接受法律規範造成阻抗效果，難度較高之試題要求受試者表現對法律之積

極態度或高度支持，若受試者能力不及該試題難度，表示受試者對法律之認同

程度尚未達到試題要求之高度。 

    以表 4.4觀察守法態度試題校估結果，並以試題難度與受試者能力高低進

行比較，可作為相關管理者對民眾法治觀念與認同之檢討，若民眾於此構念試

題表現之平均答題能力高於試題難度，表示此些民眾於法規宣導、新制度推動

過程中可理解其意涵且較能期待其產生正向反應如支持、幫助於所屬社群、團

體傳播進而增加影響力；反之若民眾之平均答題能力低於試題難度，表示民眾

對法律規範可能僅具備最低限度之認可，對能力最低受試者而言法律之規範力

量可能相當微弱。 

表 4.4「守法態度」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AL6 某些違法行為並不是那麼惡劣 1.80 1.03 0.98 

AL8 遵守交通規則使我感到不便 0.41 0.94 0.95 

AL7 有些交通規則並不合理 0.30 0.96 0.92 

AL5 違法行為應遭受社會譴責 -0.07 1.03 1.04 

AL3 遵守交通規則能讓交通更安全 -0.56 0.89 0.92 

AL4 遵守法律是無庸置疑的 -0.75 1.05 1.03 

AL2 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 -0.91 0.96 0.97 

藉由試題難度排序可了解法律規範於交通領域對民眾之影響，難度較高、

民眾較難認同之試題為「違法行為都很惡劣」，交通違規行為中違規停車、超

速行為數見不鮮，民眾已習慣見到此些行為於用路環境頻繁發生，且多數民眾

認為他人違規若不影響自身行車順暢，則不需要過度追究。其次為「遵守交通

規則未使我感到不便」，民眾或認為法規制定之道路速限、雙黃線禁止穿越等

措施使其行車便利性深受影響，除顯示民眾對便利性之追求仍過於看重，亦表

現民眾對交通法規之安全意涵欠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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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執法態度 

「執法態度」潛在構念為對警察執法過程與相關判決之評價，表 4.5 呈現

「執法態度」構念之各試題難度，難度表現對受試者評價執法行為之阻抗效

果，難度之高低程度與對警方執法之評價正向程度有關，較低難度試題多敘述

執法行為之基本功能，為一般受試者多可認同並於該類試題有較好表現；較高

難度試題多反映警方執法於受試者心中地位，欲於此類試題做出較好表現之受

試者須具備對執法之高度支持與評價。 

表 4.5「執法態度」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AE7 警察的執法是公正的 1.26 1.12 1.13 

AE5 警察執法過程會尊重民眾的權益 1.10 1.06 1.05 

AE3 警察執法讓人感到安心 1.05 1.05 1.12 

AE4 配合警方執法是應該的 -0.22 0.87 0.83 

AE2 警察執法對社會有益 -0.80 0.98 0.91 

AE1 警察執法能夠實踐正義 -1.00 0.97 0.98 

AE6 警察執法的過程合法且有效 -1.38 0.93 0.95 

難度最高試題與警方執法公正與否相關，民眾對執法公正度之判斷多以違

規裁罰結果為參考，警方誤判交通違規、突擊式大量開單取締如違規停車一類

行為等將使民眾產生負面印象或認為警方追求績效而刻意取締，使警方執法公

正性較不受民眾一致肯定。 

4. 對違規行為態度 

「違規行為態度」潛在構念為受試者反映對違規、危險駕駛行為之接受程

度，表 4.6呈現之各試題難度為透過行為情境描述，形成對受試者之阻抗力，不

同駕駛行為可能造成不同違規或事故型態，違規受罰、事故損害皆為受試者可

能之考量因素，難度高試題為受試者較難接受之駕駛行為，此類行為可能具有

執行難度或因從事行為之機會成本較高，導致機車使用者無法順利接受。 

表 4.6「違規行為態度」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AB7 機車逆向行駛 0.12 0.94 0.93 

AB6 在水溝蓋上騎機車 0.11 0.87 0.86 

AB4 跨越雙黃線超車 0.03 1.23 1.27 

AB1 路口號誌黃燈轉紅前加速通過 -0.04 0.91 0.91 

AB5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0.06 0.97 0.79 

AB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行

駛 
-0.16 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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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行為態度之試題難度較為接近，難度較高試題為機車逆向行駛及在水

溝蓋上騎機車，前者對駕駛人自身及周邊用路人具有較大風險，後者影響駕駛

人自身行車安全，而在水溝蓋上騎機車於模式校估結果取得較高難度或與其事

故風險明顯可見，行經水溝蓋對行車平穩度之影響、失控打滑之風險可由駕駛

人體感獲得，使民眾較能認同在水溝蓋上騎車為較難接受之駕駛行為。 

5. 風險感認 

「風險感認」潛在構念為感知駕駛行為風險程度，表 4.7呈現試題難度為影

響受試者辨識風險高低之阻力，難度高之試題敘述可能為風險較低之駕駛行

為，亦為受試者主觀判斷行為挾帶風險較低造成，本研究於此潛在構念選用之

試題多為違反法律規範之駕駛行為項目，各項目間雖具有操控、改變行車狀態

與行為環境之差異，但以違規駕駛行為為主要命題之量表中，Rasch模式校估得

難度與受試者反應有關，表示難度較高、受試者感知風險較困難之行為於交通

環境中發生頻率較高促使用路人養成習慣。 

表 4.7「風險感認」潛在構念試題難度與配適度 

難度最高之試題為超速，表示駕駛人較難感知超速駕駛之風險，此現象反

映超速行為頻生、用路人普遍認為超速駕駛受罰機率低、自認超速行為僅於空

曠、直線路段從事，危險程度不高。難度最低試題為酒後駕車，難度最低表示

該試題可由較多數受試者作答成功，意指酒後駕車行為之風險可受多數用路人

感知且理解其危險程度較高。 

6.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指重要他人產生對個人之壓力，試題難度為他人對受試者之

期望、理想轉化個人心理壓力之阻抗程度。以表 4.8呈現校估後試題難度，試題

難度高表示他人期望轉化個人壓力效果不明顯，他人之高度期望對受試者造成

題項 
試題 

難度 
Infit 

MNSQ 值 

Oufit 

MNSQ 值 

RP1 以超過道路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

騎機車 
0.93 1.34 1.34 

RP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之路口，使用內側

車道直接左轉 
0.53 0.90 0.87 

RP3 變換車道前不打方向燈 0.43 0.97 1.07 

RP6 騎車未戴安全帽 0.22 0.88 0.81 

RP9 騎車時接聽電話 -0.13 0.93 0.91 

RP5 夜間騎車未開車頭大燈 -0.19 1.01 0.99 

RP2 騎機車闖紅燈 -0.37 1.08 1.02 

RP7 酒後駕車 -0.59 1.1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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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較低，甚至不易被受試者感知；試題難度低則表示他人期望被受試者感知

且受試者對期望程度有較敏感知覺，感知他人期望隨即可產生心理壓力。 

主觀規範構念之試題難度除對受試者感知重要他人給予壓力程度造成阻抗

效果外，壓力來自何方、不同駕駛行為對受試者產生壓力多寡亦可由試題難度

得知。 

表 4.8「主觀規範」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 

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SN7 周邊的用路人不希望我隨意跨越路段

中央的雙黃線 
1.22 0.75 0.74 

SN6 周邊的汽車駕駛不希望我隨意在車輛

間穿行 
0.77 1.19 1.17 

SN3 我要好的朋友都不贊成我酒後騎車 0.74 0.79 0.87 

SN5 我所搭載的後座乘客不希望我將機車

騎在水溝蓋上 
-0.66 1.19 1.19 

SN10 我相當在意周邊人們對我的看法 -1.00 1.02 1.01 

SN9 我會盡可能達到父母對我的期待 -1.24 0.99 0.97 

難度最高之試題為周邊用路人不希望受試者騎機車跨越雙黃線，試題之高

難度表示機車使用者較不易由道路環境之其他使用者感知得心理壓力，他人與

使用者自身並無密切關係，罕有機車使用者於從事駕駛行為時考量對他人之影

響。難度最低之試題為達到父母對受試者之期待，顯示父母於本研究受試者心

理地位較高，當地文化亦促使大眾培養尊敬父母之心理，使受試者多反映會將

父母期待視為明顯之壓力來源並驅使自身行動。 

7. 知覺行為控制 

「知覺行為控制」潛在構念為不同情境下完成行為之信心、把握程度，試

題難度影響機車使用者對駕駛能力及完成特定動作之信心。以表 4.9呈現校估後

試題難度，試題難度高者多描述較具操作難度、高風險之行為情境，對知覺行

為控制能力需求較高；試題難度低者描述較為常見之駕駛行為，多數受試者具

備相關經歷或有一定程度之印象，知覺行為控制能力一般之受試者亦能具備完

成行為之把握。 

知覺行為控制試題中難度最高者為接聽手機同時平穩騎車，使用者需要至

少一隻手用於操作手機，騎乘機車時若欲同時操作手機，使用者僅餘一隻手於

維持機車平衡，且多種手機使用動作如輸入文字、接聽電話等具不同複雜程度

之操作可能導致使用者分心，此試題於本研究調查中經模式校估得試題難度最

高，顯示受試者普遍認同騎乘機車同時操作手機之難度且對該行為不具足夠信

心。難度最易之試題為紅燈右轉，顯示受試者對紅燈右轉普遍有較高信心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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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騎機車完成紅燈右轉行為並不困難，機車使用者從事紅燈右轉行為前多有觀

察橫向來車，而機車轉彎操作相較汽車輕便許多，於操作難度不高之條件下機

車使用者對自身完成紅燈右轉行為有把握許多。 

表 4.9「知覺行為控制」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 

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PBC2 我能同時接聽手機且平穩地騎車 0.47 1.09 1.06 

PBC6 我的駕駛技術足以在水溝蓋上騎車

而不失控 
0.42 0.96 0.93 

PBC7 只要我願意，我能安全地逆向行車 0.37 0.87 0.81 

PBC10 後載乘客時，我對安全操控機車

仍有高度信心 
0.33 0.99 1.01 

PBC1 我能安全地變換車道而不需要打方

向燈 
0.10 1.39 1.33 

PBC4 我能輕鬆地騎車跨越雙黃線而不發

生意外 
-0.42 0.92 0.92 

PBC3 我能在高速騎機車時留意周遭變化 -0.46 0.96 0.96 

PBC8 我能安全地騎機車紅燈右轉 -0.80 0.85 0.84 

8. 違規行為意向 

「違規行為意向」潛在構念為未來從事違規駕駛行為之可能性，試題難度

反映受試者對從事違規行為項目之意向高低。以表 4.10 呈現校估後試題難度，

試題難度高表示受試者從事意向相對較低，受試者判斷從事該類違規行為之機

會成本較高，衡量自身損益後較傾向不從事行為；試題難度低則表示受試者從

事意向較高，或因受試者衡量該類違規行為之可能利益明顯高於可能損失而考

慮從事。 

表 4.10「行為意向」潛在構念試題難度及配適度 

題項 試題難度 
Infit 

MNSQ 值 

Outfit 

MNSQ 值 

IT3 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0.87 0.84 0.98 

IT12 逆向行駛機車 0.39 1.04 1.13 

IT9 邊騎機車，邊接聽電話 0.24 0.91 0.82 

IT4 變換車道時未打方向燈 0.20 1.12 1.36 

IT1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0.19 0.85 1.04 

IT6 於禁行機車之車道駕駛機車 -0.10 0.90 0.77 

IT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路口佔用內側車

道直接左轉 
-0.16 0.83 0.84 

IT7 騎機車跨越雙黃超車或迴轉 -0.61 0.64 0.62 

IT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以上的車速

行駛 
-0.83 1.29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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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中行為意向試題難度排序，可發現難度最高試題為騎機車未戴安全

帽，試題之難度對受試者行為意向產生阻抗效果，使受試者較難表現行為意

向，表示機車使用者對騎機車未戴安全帽具有較低行為意向。量表中難度最易

之二試題分別為騎機車超速及機車跨越雙黃線，試題難度低表示阻抗效果低，

受試者能力得以發揮，即為多數機車使用者對從事騎機車超速及跨越雙黃線超

車或迴轉行為可輕易表現高度行為意向。 

4.1.3 受試者能力分析 

Rasch模式將量表蒐集得受試者反應作為資訊校估得各項潛在構念之試題難

度，模式校估之下一步驟則為使用試題難度校估受試者能力，藉由繪製試題─

受試者分布圖(Item-Person Map)了解受試者答題成功率。試題難度與受試者能力

值皆以 logit 產出，故可進行比較，當單一試題與受試者能力值相同，模式欲ˋ受

試者於該題之表現具 50%成功作答之機率，能力較試題難度高出 1 logit 之受試

者成功作答機率上升為 75%，反之能力低於難度 1 logit 者作答成功機率下降至

25%。以下彙整本研究量測之 8 項潛在構念試題難度與受試者能力，以 Item-

Person Map 對比受試者能力及試題難度同時將試題難度分級以釐清同級試題是

否具有相同特性。 

1. 守法責任 

經校估得出之受試者能力反映受試者對於守法義務感知程度強烈與否，能

力高者相信守法為公民義務，當法律規範與個人利益、價值觀衝突時可堅守此

信念並避免違法情事；能力低者對於遵守法律之義務感知較薄弱，面對外部誘

因、個人理念與法律規範發生衝突時，此類受試者對守法之堅持將遭受挑戰。

本研究繪製守法責任 Item-Person Map 如圖 4.1 所示，並以試題難度分為四級試

題，隨後根據各分級試題敘述歸納特性呈現於表 4.11，高難度試題測試受試者

是否確實感受守法責任對行為之影響力，能力高於此類試題難度之受試者對守

法責任之感知愈發深刻，遵守法律之義務感對受試者之行為具有影響力，受試

者於行為決策時得將遵守法律列入考量項目之內。 

中高難度試題測試受試者之個人信念、認知與法律發生衝突之下是否仍具

守法責任，觀察 Item-Person Map 可發現多數受試者能力高於此類試題，表示守

對遵守法律優先於個人信念與價值觀，對司法判決、法律規範之負面評價不易

影響其對守法之堅持。 

中低難度試題測試受試者對守法行為之義務感知，本研究認為受試者能力

於此難度試題區分結果可作為守法責任觀念與否之判斷，能力高於此類試題難

度之受試者多能認可一切行為皆須遵守法律，反之能力低於試題難度之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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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較不受法律影響，相對由個人情緒、信念與態度影響、憑藉主觀判斷行事

之可能性較高，遵循法律對此類受試者並非絕對優先之考量。 

低難度試題則為測試受試者對法律權威性之認同，受試者能力高於該試題

難度顯示受試者不質疑法律規範之效力、對違法行為制裁執行力，相對之下受

試者能力低於試題難度則顯示受試者或認為法律於特定環境下未具足夠規範效

果，該族群受其他誘因、外力影響之可能性較大、對堅持遵守法律之意識較為

薄弱。 

圖 4.1 守法責任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表 4.11 守法責任試題難度分區與特性一覽 

2. 守法態度 

於試題校估結果中「受試者能力」呈現受試者對法律抱持之正、反面看

法，能力高者較易接受法律規範，對法律具有較為正面之觀感並排斥違法行

為；能力低者對法律規範之了解與重視程度較為低落，可能表示該受試者法治

觀念缺乏或對法律抱持不佳印象，較可能產生違反規範之行為甚至蓄意頂撞、

知法犯法之情事。以圖 4.2 與表 4.12 分別呈現守法態度 Item-Person Map 及試題

試題難度 題項 試題特性 

高 OB6、OB8 對個人、他人行為影響力 

中高 OB3、OB5 法律與個人衝突 

中低 OB1、OB4 守法義務 

低 OB7 法律權威性 

受試者能力  試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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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分級，高難度試題區分之受試者能力反映對違法情事嚴重性之判斷，能力

高於試題難度者對違法行為評價負面程度較高，認為違法行為無論規模大小皆

屬惡劣行徑、無法原諒，能力低於試題難度者則認為行為雖不符法律規範，但

違法情事有程度輕重之分，若違法行為不影響自身、大眾之權益，不須過度敵

視該行為。 

中高難度試題則區分受試者對法律之評價，高能力受試者認同法律內容與

實踐正義之效力，對遵守法律較為積極並展現高配合度，與之相反為低能力受

試者認為部分法律內容不合理、於現實環境之執行效益不如預期，部分法律評

價負面者產生牴觸心理之可能性較高。 

低難度試題區分受試者對守法行為評價好壞，能力高於試題難度者認同遵

守法律為對社會有益、具正面意義之行為，對守法抱持正面態度者可預期有較

高守法意向。能力低於試題難度之受試者雖對守法行為評價並非如此正向、積

極，亦不表示受試者對守法行為有不滿、負面認知，此類受試者評價多趨近中

立，受試者或以個人觀念作為優先程度較高之決策影響因素，或由其他影響力

驅使受試者改變行為。 

 

 

 

 

 

 

 

 

 

 

 

圖 4.2 守法態度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表 4.12 守法態度試題難度分區與特性一覽 

試題難度 題項 試題特性 

高 AL6 對違法嚴重程度評價 

中高 AL5、AL7、AL8 對法律內容評價 

中低 AL3 法律對交通安全之影響 

低 AL4、AL2 對守法行為評價 

受試者能力  試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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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法態度 

經模式校估後得出之受試者能力表現對執法行動之支持，能力高之受試者

對於警察執法行為具有較高評價並信任執法對社會造成之正面影響，受試者個

人亦樂意配合警方執法；能力低之受試者對警方執法較缺乏正面評價，遭遇警

方臨檢、取締時對警方執法程序可能因缺乏理解與非正面態度而產生質疑、不

配合之意向，此類受試者雖對警方執法尚缺足夠信任與認同，但其懷疑心理或

與個性、價值信念有關，當前社會風氣使民眾須時刻保持對外警戒，對干涉自

身權益之行為尤其關注。 

由圖 4.3 及表 4.13 比較受試者能力及試題難度，可知受試者平均能力較試

題平均難度高，表示多數民眾對警方執法評價正面且願意支持。高難度試題區

分之受試者能力呈現受試者對執法行為程序與裁罰評價差異，能力較高受試者

較可感知警方於執法過程對民眾權益之重視與友善，並認同警方執法之最終財

罰決策符合相關法律規範且合理；能力較低受試者或對警方裁罰結果有疑慮、

認為判決結果可能過輕、過重或發生誤判，此類受試者多認為執法行為受執行

者主觀判斷高度影響而可能有判決不公正情形，若警方實際判斷無誤，則表示

民眾對法律內容認知有限而造成誤解。 

難度中等試題區分受試者對執法行為之正面評價，能力高者認同執法行為

對社會具有正面影響力，並具有相應之配合意向；能力低者較無法對執法行為

造成之良性影響有所感知，對警方執法之配合度可能受當時情緒、所處環境影

響，或可透過提升其對公民責任之感知程度，進而對執法行為有更深刻了解以

提升評價。 

低難度試題則顯示受試者對執法正當性、合法性之理解，法律賦予警方權

力對違法情事進行取締、攔阻與裁罰，以此類試題區分高、低能力受試者以解

大眾是否對執法之意義與根據有所了解，能力高者認同執法之正當性，認同正

當性同時較不易產生牴觸心理；能力低者對正當性未有明確認知，可能因受試

者對執法之法律根據缺乏瞭解造成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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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執法態度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表 4.13 執法態度試題難度分區與特性一覽 

 

4. 違規行為態度 

此構念之受試者能力高者多能接受偏差駕駛行為發生，接受偏差行為可能

因受試者對偏差行為之負面效果缺乏感知能力、遭受強烈誘因影響、非個人意

願因素等，當接受能力高之受試者與接受能力低受試者面對同一情境時，接受

能力高之受試者較易受外部利益、內在情緒刺激等影響而產生較高偏差行為、

違規意向，換言之此類受試者對採取違規駕駛行為之機會成本判斷或較常人有

所偏差及錯誤觀念。 

試題難度 題項 試題特性 

高 AE3、AE7、AE5 對執法過程、結果評價 

中 AE2、AE4 對執法之正面評價 

低 AE1、AE6 對執法正當性評價 

受試者能力  試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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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4可發現相對受試者能力，對違規行為態度之各試題難度相當接近，

顯示對本研究調查之受試者而言，對違規行為接受與否之評價較不受個別違規

內容差異而產生明顯區分現象。對受試者能力高於所有試題難度之族群須投入

資源積極尋求改善，此類受試者對違規行為接受能力較高，應加強宣導違規行

為對個人、社會、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使該族群了解違規行為可能造成損失

以降低其接受能力。 

 

 

 

 

 

 

 

 

 

 

 

 

圖 4.4 違規行為態度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5. 風險感認 

此構念之受試者能力反映受試者對不同駕駛行為蘊含之風險判斷，能力高

之受試者感知偏差駕駛行為具有之事故風險程度較為敏感，此類受試者對於事

故風險亦可能有較深刻之認識，受試者認同交通環境中潛藏各種危險，根據行

為型態不同而使對應風險顯現並得以感知；能力較低受試者不易界定何為事故

風險，對風險高低程度缺乏區分能力，遭遇狀況時可能無法辨識風險而誤做決

策。 

以圖 4.5 觀察本研究 Rasch 模式校估得受試者風險感認能力與試題難度比

較，可明顯發現受試者能力普遍高於試題難度，行為如酒駕、闖紅燈為政府宣

導已久、民眾熟知行為危險性之項目，夜間未開車頭大燈、使用手機及未戴安

全帽等影響自身安全之行為亦為民眾風險感認較高之項目。 

風險感認試題中難度高、較須注意民眾缺乏危險意識之行為如超速、於規

定機車行兩段式左轉路口直接左轉、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等，民眾或無法感受

受試者能力  試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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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對自身安全之影響，然而此些行為確實對周遭用路人產生威脅，須持續進

行宣導。 

 

圖 4.5 風險感認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6. 主觀規範 

此構念受試者能力反映家人、朋友對受試者本人施加之期待、信任被受試

者接受並轉化為內心壓力程度，受試者能力高表示受試者確實感受得他人對自

身投注之期許，更甚者感受不僅來自重要他人，受試者自身對其餘道路使用者

有所預期、猜測他人對自身之可能態度，增加壓力來源以約束自身；受試者能

力低者對於他人造成之心理壓力較不易感知或不將他人期望視為壓力，自身行

為受到他人期待而改變之可能性亦較低。 

以圖 4.6呈現受試者能力及試題難度，主觀規範試題難度較高之項目多敘述

同處道路環境之其他用路人、朋友對受試者造成之壓力，傳統主觀規範量測以

重要他人如家人、好友等壓力來源為量測項目，道路環境中其他用路人與使用

者本身非親非故，給予之心理壓力程度較小、甚至無法受使用者感知。受試者

能力高於此類試題難度之受試者具有高度感受壓力之能力，且受試者接收壓力

之來源較為廣泛，具備藉由轉換立場揣度他人對受試者期待之能力。 

受試者能力  試題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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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較低之項目以機車後座乘客作為影響機車駕駛人之重要心理壓力來

源，一般多以家人、好友為後座乘客，機車行經水溝蓋時對駕駛人、乘客之乘

坐舒適度、危險性皆有影響，駕駛人多能感受後座乘客對機車行駛平穩度之需

求而改變駕駛行為以穩定性為較優先目標。 

圖 4.6 主觀規範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7. 知覺行為控制 

受試者能力與駕駛能力評估相關，受試者能力高表示對個人駕駛能力具有

自信、相信自身技術可應對大多數狀況；受試者能力低顯示受試者對駕駛能力

較無信心或認為試題描述之情境較難以個人能力完成。 

此構念之受試者能力顯示從事駕駛行為之機率高低與種類，具備高能力之

受試者較有可能從事多樣違規行為且發生機率較高；低能力受試者具備較低違

規行為從事意向或僅可能從事部分行為。 

以圖 4.7呈現受試者能力、難度分布情形，難度較高試題為使用手機、騎乘

機車於水溝蓋上、逆向行駛及後座載客之知覺行為控制，此些試題敘述之行為

多為降低機車駕駛穩定性並提高機車操控難度，產生駕駛人可明顯察覺之危險

並降低駕駛人從事行為同時保持安全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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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難度試題為紅燈右轉、超速及跨越雙黃線，此些行為被駕駛人視為較亦

完成且具有信心之原因除駕駛人多有從事外，觀察其他用路人行為亦可發現此

些行為頻繁發生，使駕駛人產生跟隨、學習之心理並影響其駕駛習慣，欲改善

此現象不僅須加強教育宣導，執法、工程方面亦有改善空間如安排警力嚇阻駕

駛人、修改工程以降低違規行為執行空間等。 

圖 4.7 知覺行為控制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8. 行為意向 

受試者於行為意向構念之能力影響其可能從事之駕駛行為，由圖 4.X 觀察

與駕駛行為試題難度對應之受試者能力，若能力低於試題難度即表示受試者對

該行為之從事意向較低，相反若能力高於試題難度，從事行為之意向較高。 

以圖 4.8呈現受試者能力、難度分布情形，最高難度之試題為騎車未戴安全

帽，本研究進行樣本蒐集之台北市、新北市機車駕駛人普遍使用安全帽，且二

縣市警方對未戴安全帽之執法強度高、多數駕駛人配戴安全帽之環境下未戴安

全帽之駕駛人相當明顯，間接提高被取締之可能，絕大多數受試者能力低於此

試題，表示不具備騎機車而不戴安全帽之意向，亦反映安全帽於此台北市、新

北市之使用普及程度。難度最低之二項試題為超速及跨越雙黃線，雖僅有較低

比例受使者能力高於此二試題並反應較高之行為意向，然而表現具有高於試題

難度之受試者比例已較其行為高出許多，表示超速、跨越雙黃線駕駛行為至今

仍為有待改善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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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違規行為意向受試者能力、試題難度分布圖 

4.2  模式驗證 

本研究回顧計畫行為理論相關文獻，建立機車違規行為意向量測架構，經

試題分析階段可得知架構中各項潛在構念之量測結果並篩選符合研究需要之資

訊，隨後進行研究架構之模式驗證、建立潛在構念間因果關係以驗證研究假

設。本研究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確認潛在構念與試題之路徑關係存在，隨後建

立結構方程模式連結各潛在構念。 

4.2.1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執行乃為釐清潛在構念間路徑分析可能存在之衡量問

題，以研究定義之潛在構念作為模式欲分析之潛在變數、構念對應試題作為觀

察變數，建立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連結如圖 4.9所示，以最大概似估計法估計

路徑係數並經標準化處理呈現，並根據模式配適指標判斷模式是否良好。本研

究以下各潛在構念皆使用試題原始分數進行模式驗證，並以下列配適指標及建

議值，進行提高模式配適度之觀察變數篩選： 

1.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指標值低於 0.08 表示模式配適結果可接受 (邱皓政，2011；張偉豪，

2011)、低於 0.05 表示配適良好(Jöreskog & Sörbom,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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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似均方根誤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指標值介於 0.05 至 0.08 表示模式配適度可接受（McDonald & Ho, 2002; 黃

芳銘，2007），低於 0.05 表示配適良好（McDonald & Ho, 2002; Schumacker & 

Lomax, 2004）。 

3. 比較性配適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指標值越接近 1 代表模式契合度越理想，傳統認為高於 0.9 為良好配適(張

偉豪，2011）。 

圖 4.9 量測變數與潛在變數路徑示意圖 

以下表 4.14 至表 4.21 呈現各潛在構念設定之潛在變數與量測變數驗證性因

素分析結果，表中皆已移除因素負荷量，即標準化係數低於 0.5之量測變數，並

根據配適指標 SRMR、RMSEA 與 CFI之建議值進行因素內變數篩選。 

表 4.14 「守法責任」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OB 3 即使法規有違我的處事原則，我仍會盡量

遵守 
0.784 0.014 <0.001 

OB 4 人人都應該遵守交通法規 0.931 0.019 <0.001 

OB 5 我可以對法規保持懷疑，但絕不公然違法 0.841 0.011 <0.001 

OB 8 我從不考慮做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 0.937 0.006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59 0.072 0.976 

表 4.15 「守法態度」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AL 3 遵守交通規則能讓交通更安全 0.734 0.032 <0.001 

AL 4 遵守法律是無庸置疑的 0.549 0.029 <0.001 

AL 5 違法行為應遭受社會譴責 0.569 0.037 <0.001 

AL 7 有些交通規則並不合理 0.516 0.034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51 0.066 0.985 

潛在構念 

試題 1

試題 2

試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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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執法態度」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AE 1 警察執法能夠實踐正義 0.842 0.009 <0.001 

AE 2 警察執法對社會有益 0.909 0.015 <0.001 

AE 3 警察執法讓人感到安心 0.871 0.010 <0.001 

AE 5 警察執法過程會尊重民眾的權益 0.805 0.014 <0.001 

AE 7 警察的執法是公正的 0.797 0.014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67 0.054 0.969 

表 4.17「違規行為態度」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AB 1 路口號誌黃燈轉紅前加速通過 0.685 0.064 <0.001 

AB 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行駛 0.795 0.047 <0.001 

AB 4 跨越雙黃線超車 0.911 0.076 <0.001 

AB 6 在水溝蓋上騎機車 0.837 0.045 <0.001 

AB 7 機車逆向行駛 0.706 0.087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52 0.048 0.917 

表 4.18「風險感認」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

化 

係數 

標準誤 P>|z| 

RP 1 以超過道路速限 10 公里/小時的車速騎機車 0.691 0.034 <0.001 

RP 2 騎機車闖紅燈 0.822 0.096 <0.001 

RP 3 變換車道前不打方向燈 0.707 0.033 <0.001 

RP 6 騎車未戴安全帽 0.698 0.073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54 0.055 0.938 

表 4.19「主觀規範」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SN 7 周邊的用路人不希望我隨意跨越路段中央

的雙黃線 
0.699 0.034 <0.001 

SN 3 我要好的朋友都不贊成我酒後騎車 0.735 0.029 <0.001 

SN 10 我相當在意周邊人們對我的看法 0.875 0.015 <0.001 

SN 9 我會盡可能達到父母對我的期待 0.839 0.026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58 0.069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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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知覺行為控制」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PBC 7 只要我願意，我能安全地逆向行車 0.684 0.061 <0.001 

PBC 10 後載乘客時，我對安全操控機車仍有高

度信心 
0.546 0.047 <0.001 

PBC 1 我能安全地變換車道而不需要打方向燈 0.783 0.035 <0.001 

PBC 3 我能在高速騎機車時留意周遭變化 0.652 0.032 <0.001 

PBC 8 我能安全地騎機車紅燈右轉 0.681 0.055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49 0.041 0.945 

表 4.21「行為意向」篩選結果及模式配適度 

題項(觀察變數) 
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P>|z| 

IT 3 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0.745 0.040 <0.001 

IT 4 變換車道時未打方向燈 0.844 0.047 <0.001 

IT 1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0.628 0.031 <0.001 

IT 6 於禁行機車之車道駕駛機車 0.717 0.038 <0.001 

IT 7 騎機車跨越雙黃超車或迴轉 0.631 0.026 <0.001 

IT 2 以高於速限 10 公里/小時以上的車速行駛 0.815 0.023 <0.001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68 0.075 0.907 

4.2.2 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完成驗證性分析並加以篩選之觀察變數連結潛在變數，以研究假

設之潛在變數路徑關係進行連結，以下圖 4.10 為模式校估後各路徑標準化係

數，呈現路徑關係同時將單一潛在變數對行為意向之路徑係數及模式配適指標

呈現於表 4.22，觀察路徑標準化係數之數學符號可發現多數潛在變數對行為意

向呈現負值，惟「違規行為態度」及「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向呈現正值，

表示道路使用者當中，對違規行為愈能接受者有較高違規行為意向，對知覺行

為控制有高度自信之使用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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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路徑標準化係數可觀察對違規行為意向具正、負影響效果最為明顯之潛

在變數分別為違規行為態度及風險感認，表示機車駕駛人目前仍以對駕駛行為

之評價、是否能感知危險進行大部分決策，守法態度、守法責任亦有抑制行為

意向之效果然而影響幅度並無風險感認及違規行為態度如此有效。 

圖 4.10 潛在構念影響行為意向路徑分析(*：p<0.05、**：p<0.01) 

表 4.22 研究架構各路徑模式分析結果 

路徑關係 標準化係數 P>|z| 

守法責任→違規行為意向 -0.13 0.043 

對守法態度→違規行為意向 -0.09 0.031 

對執法態度→違規行為意向 -0.04 0.057 

對違規行為態度→違規行為意向 0.35 0.002 

風險感認→違規行為意向 -0.31 0.005 

主觀規範→違規行為意向 -0.19 0.028 

知覺行為控制→違規行為意向 0.24 0.032 

配適指標 SRMR 配適指標 RMSEA 配適指標 CFI 

0.072 0.066 0.914 

 

 

守法責任 

對守法態度 

對執法態度 

對違規行為態度 

風險感認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違規 

行為意向 

-0.09* 

-0.13* 

0.35** 

-0.04 

-0.31** 

-0.1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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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實證分析 

本研究以試題分析篩選試題作為觀察變數，建立結構方程模式驗證潛在變

數間因果關係後，接續以研究執行之問卷調查得台北市、新北市二地受訪者資

訊進行個人屬性、分析結果之連結，驗證管道為透過變異數分析及迴歸分析建

立模式驗證個人能力與屬性之統計關係是否存在。 

4.3.1 個人屬性影響守法責任、對守法態度、對執法態度 

為了解屬性如年齡、性別、機車使用頻率等是否影響守法責任，本研究以

守法責任單一潛在構念經 Rasch模式校估受試者能力作為應變數 y，以年齡、性

別、機車使用頻率作為自變數 x 執行迴歸分析，其中年齡變數之處理乃透過分

組建立虛擬變數：18至 24歲為 1、25至 34歲為 2、35至 44歲為 3、45至 54歲

為 4、55 至 64 歲為 5 以及 65 歲以上為 6，並於迴歸模式中以 18 至 24 歲為基

底。 

執行性別、年齡、一周騎乘機車天數對守法責任能力迴歸分析如表 4.23 所

示，結果顯示影響守法責任之主要因素為年齡及一周騎乘機車天數，性別方面

男、女差異較不明顯，推測民眾對守法責任之義務感知差異來自經驗、知識，

發生於中老年齡層之守法責任能力下降或為機車使用者個人經驗對遵守法律與

否及採取行為可能損益已有個人衡量方式，且各年齡層機車使用者駕駛能力如

操控技能、風險感認能力有別，如老年人口駕駛機車採行之行駛速率不如年輕

時期快，習慣車速符合速限時對違規與否、守法意識較無感知。 

表 4.23 性別、年齡、一周騎乘機車天數對守法責任分析 

自變數 係數 標準誤 P>|t| 

性別(男性=1、女性=0) 0.019 0.115 0.867 

年齡(25-34) -0.727 0.236 0.002 

年齡(35-44) -0.852 0.226 <0.001 

年齡(45-54) -0.986 0.231 <0.001 

年齡(55-64) -0.983 0.235 <0.001 

年齡(65-) -1.232 0.231 <0.001 

一周騎乘機車天數 0.171 0.068 0.020 

常數項 2.598 0.199 <0.001 

R-square=0.091 

影響對守法態度之個人屬性分析以性別、年齡、一周使用機車天數進行迴

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24 所示，女性之守法態度較男性為高，然而年齡高低

對守法態度未有較為一致之變化趨勢，或顯示守法態度，然而機車使用頻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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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使用者守法態度較頻率低者優良，表示使用者可於頻繁使用機車過程中獲

得影響態度之重要經驗。 

表 4.24 性別、年齡、一周騎乘機車天數對守法態度分析 

自變數 係數 標準誤 P>|t| 

性別(男性=1、女性=0) 0.283 0.130 0.030 

年齡(25-34) -0.031 0.131 0.810 

年齡(35-44) -0.267 0.125 0.024 

年齡(45-54) -0.306 0.127 0.016 

年齡(55-64) -0.241 0.101 0.017 

年齡(65-) -0.177 0.086 0.040 

一周騎乘機車天數 0.105 0.044 0.025 

常數項 1.904 0.174 <0.001 

R-square=0.102 

以執法態度為應變數建立迴歸模式， 模式結果如表 4.25 所示，性別屬性之

分析結果呈現女性仍具較好執法態度；年齡屬性對執法態度有隨年齡上升之趨

勢，或表示老年人口對警方之公權力與地位有較高之評價；一周騎乘機車天數

對執法態度之影響則較無顯著效果。 

表 4.25 性別、年齡、一周騎乘機車天數對執法態度分析 

自變數 係數 標準誤 P>|t| 

性別(男性=1、女性=0) -0.051 1.534 0.738 

年齡(25-34) -0.214 0.079 0.007 

年齡(35-44) -0.490 0.151 0.001 

年齡(45-54) -0.388 0.176 0.032 

年齡(55-64) -0.430 0.158 0.006 

年齡(65-) -0.441 0.165 0.005 

一周騎乘機車天數 0.021 0.041 0.613 

常數項 1.290 0.314 <0.001 

R-square=0.067 

4.3.2 守法素質影響交通事故涉入情形分析 

本研究經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影響機車違規駕駛行為意向之因素，為進一步

了解分析成果是否與交通違規、事故有所連結，以近一年捲入交通事故資料為

應變數、自變數為經 Rasch 模式校估之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執法態度共三項

潛在構念能力分數及個人屬性如性別、年齡、一周騎乘機車天數建立羅吉斯迴

歸模式(Logistic Regression)進行驗證，其中應變數設定為「近一年內是否捲入交

通事故」，若有經驗則資料值設定為 1、否則為 0。模式結果如表 4.26所示，係

數欄位以轉換勝算比(Odds Ratio)，以「捲入事故機率/未捲入事故機率」呈現，

發現守法態度、守法責任能力存在對機車使用者捲入事故與否之影響效果，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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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態度分數增加 1 單位，機車駕駛人捲入交通事故之勝算為未增加守法態度者

捲入事故勝算之 0.787倍；守法責任分數增加 1單位，捲入事故之勝算為分數為

增加者勝算之 0.874倍。一周騎乘機車天數為另一影響捲入事故與否之自變數，

每周若多 1 天騎乘機車，捲入交通事故之勝算將增加為原先之 1.335 倍。 

個人執法態度之高低對過去一年是否涉入交通事故之影響效果雖未達顯

著，或表示執法對駕駛行為、影響事故發生或涉入之影響力除存在於個人內

心，亦可能受其他來源影響力如警察現場執法等於特定時空發生之效果。 

表 4.26 守法、執法相關能力對涉入交通事故經驗分析 

自變數 勝算比 標準誤 P>|z| 

守法責任 0.874 0.040 0.003 

守法態度 0.787 0.086 0.028 

執法態度 0.811 0.536 0.751 

性別(男性=1、女性=0) 1.729 0.684 0.167 

年齡 0.968 0.013 0.017 

一周騎乘機車天數 1.335 0.141 0.006 

常數項 0.065 0.042 <0.001 

Pseudo R-square=0.1004 

本研究除前述實證分析使用之屬性外，另有蒐集其他屬性而未使用於分析

如個人收入，個人收入多寡可能影響其生活品質，交通運具之選用亦可能受收

入影響如高收入族群使用汽車、收入普通族群使用機車或公共運輸等，收入亦

可能影響個人價值觀，進而影響其他心理素質。本研究調查對象多為每月收入

2萬至 5萬元，結合職業欄位資訊判斷調查對象於該職業內位階多屬中低階級，

當屬性過於相似而具有各項潛在構念差異，解釋效力較不理想，此現象亦為後

續研究可精進之處，如增加抽樣範圍、界定有效之屬性區間等皆為可能進行方

式。 

4.4  小結 

本研究藉 Rasch 模式進行試題分析結果呈現多數試題符合研究架構中各潛

在構念之量測目標，對試題難度、受試者能力之分析可進一步區分試題，以難

度、特性之差異性作為未來持續發展量表之參考。本研究發展之「守法責

任」、「守法態度」、「執法態度」量表經試題分析後得知試題難度高低差異

反映受試者對法律、警方執法行為不甚了解之處，如違反法律之嚴重性、執法

裁罰之依據等，高難度試題之意涵指出尚須改善之項目，或可作為宣導推動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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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試題分析、確認量測結果合乎需求後，本研究以各潛在構念作為潛在

變數、試題為量測變數建立路徑連結，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證實透過量測變數

可量測潛在變數，並以研究架構及相關假設將風險感認、主觀 規範、知覺行為

控制等變數與行為意向變數連結，釐清變數對行為意向之因果關係並驗證研究

假設、確認除過往文獻多提及之態度、風險感認等潛在變數與行為意向相關之

外，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及執法態度亦影響機車使用者之違規駕駛行為決策。 

本研究後續建立迴歸模式以受試者屬性對本研究量測之守法、執法相關潛

在能力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性別屬性對於守法、執法觀念高低之影響並不明

顯，且由各年齡層之比較可發現 18 至 24 歲年齡層之守法觀念相對其他年齡層

表現較為優秀。對機車使用頻率相關分析結果顯示使用頻繁者雖可提升對交通

法規、執法之實際體驗以增加守法相關素養，然而使用經驗對行為模式之影響

如駕駛習慣、對他人行為之觀察與學習，當機車使用者以個人經驗為從事駕駛

行為之基準，相較實際採取駕駛行為，對法律、執法之觀念較難產生影響行為

之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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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討論 

本研究發展守法責任、對守法態度及對執法態度相關量表，完成樣本蒐集

後使用試題反應理論 Rasch 模型進行試題難度與受試者能力校估，發覺量表中

難度接近之試題之量測項目含有相似特性，以下分別以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及

執法態度進行說明。 

1. 守法責任 

「守法責任」潛在構念中試題難度分級可反映民眾對守法行為之深層意涵

感知差異，難度由低至高分別為法律權威性、守法義務、法律與個人衝突及法

律對行為影響力，試題難度之遞增亦可視為個人對守法觀念發展之過程，由最

基本認識法律之內容與效力，進而培養對法律認同、結合公民責任養成守法習

慣。隨個人對法律理解加深、知識與經驗增長，或將發生法律規範與個人信念

之衝突，消除誤解或主動適應後將守法責任貫徹、了解法律對社會秩序、文明

發展之意義並開始以行動影響他人，共同提升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維護。 

本研究量測結果顯示民眾對守法責任、義務之感知能力隨年齡增長呈現下

降趨勢，於未受他人之偏差行為、觀念影響且經驗缺乏之狀態下，年輕機車使

用者對從事違反法律規範行為較有排斥心理。隨社會氛圍、文化逐漸對使用者

行為、觀念造成影響，使用者或對違規駕駛行為提升接受能力，相對降低遵守

交通法規、依規則行駛之意識。然而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經歷台灣發展時期與現

代化過程，守法責任較低之現象可由前段敘述之守法觀念發展過程進行解釋。

法律制度隨文明發展、新器物或技術出現而需要持續檢討、調整，年齡越大者

經歷社會變遷、制度改變之次數越多，且高齡者經歷經濟起飛、科技高速發

展，期間內社會制度、法律規範變動幅度最為劇烈，至今老年人口族群或因年

齡帶來知能、行為能力之退化，對社會變遷之適應能力較為缺乏，舊有觀念可

能不適用於現代社會而老人又逐漸喪失自我調整、適應環境之能力，觀察其機

車駕駛行為即可發現老年機車使用者與青壯年人口相比行為習慣具有差異，現

有用路文化或對老年使用者而言具有侵略性。 

民眾具有守法責任，感知責任程度高低與實際行為表現與人生各階段目標

有關，青少年學習知識、技能；壯年扛起家計、發展事業；中年生兒育女、培

養下一代；老年退休、享受人生餘下之自由。人生各段時期以完成階段目標為

優先，生活於不同環境、壓力下守法責任有所變動為情理之中。 

本研究認為培養守法責任並維持其影響力，對不同年齡層之教育方式應有

不同目標，如年輕、在學族群之守法責任培養以經驗與真實案例分享，使年輕

人藉由他人違法遭遇之後果了解守法之重要性；對青壯年族群則注重知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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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維持，透過政令宣導、舉辦講座等方式持續更新對法律相關新知，使民眾

離開教育系統後得持續接收資訊，避免其遭遇社會變遷而觀念未更新造成不佳

體驗，因而對遵守規範有所懷疑；中老年族群多育有子女，該族群對於周邊關

懷之需求逐漸增加，透過家人、好友傳遞之資訊較能被接受，甚至中老年人口

可能涉足之機關如金融、公務機關等，由承辦業務人員作為宣導之媒介亦為可

能之管道。守法責任之宣導教育任務以老年人口之範疇最為困難且單一宣導之

效果有限，惟以持續且多樣之宣導方式才可維持功效。 

2. 守法態度 

守法態度之試題分析結果顯示難度低至高為對守法行為及對社會影響力之

評價、對法律內容之評價以及違法行為之嚴重性評價，民眾多能認同守法行為

友善且對社會有正向影響力，然而對法律內容之評價褒貶不一 、輕忽違規行為

造成負面影響為量測結果顯示之社會問題。 

民眾對法律內容評價差異顯示民眾立場、理解之不同，身受法律規範而利

益受損者、對法律不了解而因意外觸法受罰者皆可能對法律感到不滿。若嘗試

改善民眾對法律之評價，除提供民眾了解法律之管道，宣導規範之深層意涵、

提供民眾機會以深入了解制定目的與制定者理念，培養民眾對法律認同感、對

缺乏認同之民眾亦提供交流、共同檢討之管道，以追求政府、民眾雙方資訊對

稱、形成共識為目的。 

對改善民眾之違法行為嚴重性評價，案例宣導可能為暫時性作法，非重要

他人經歷對個人產生影響力較為薄弱，永續性改善對違法行為認知則須透過社

會全體之文化、風氣改變，初期可能針對較小之群落、社區發起文化改造運

動，前期透過獎勵措施，鼓勵社區成員互相督促、約束行為，長期使成員養成

習慣，形成對違法行為之排斥性，有望透過群體力量產生具有規模之效果。 

3. 執法態度 

本研究對執法態度試題分析結果顯示難度由低至高分別為執法正當性、執

法行為之正面效果及對警方執法過程、裁決結果之評價，由前段守法責任、態

度之回顧可發現民眾普遍對公權力之正當、合法性較無質疑，較須留意之處為

對執法效果及對警方執法裁決之評價，此二項目皆與警方執法績效有關，交通

方面執法因警力分配、活動時間及區域等限制，執法行為無法涵蓋所有範圍之

違規，面對較多駕駛人違規之環境警方亦分身乏術，當執法成功處罰違規者之

比例過低，民眾或對執法效果存疑，習慣違法者亦有僥倖心理，認為警力有

限、自身違規較不易受取締而持續為之。當警方執法較難被民眾信任，執法之

部分失誤如誤判違規取締，此些行為可能受放大檢視並激起民眾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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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提升執法態度，除警方對職能訓練之持續加強，亦須改善民眾之態度，

警察機關之設置為懲罰不法行為、維護社會秩序，民眾應給予警方更多支持與

理解。執法績效不彰另一方面顯示當前道路環境中民眾違規行為過多，對違規

行為之宣導並以執法補足教育無法觸及之缺口為理想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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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發展機車駕駛行為量表，並加入守法責任、

守法態度、執法態度及風險感認潛在構念，經路徑分析進行因果關係驗證後得

知個人守法責任、守法態度及風險感認對影響違規駕駛行為意向具顯著效果。 

近年交通安全相關宣導已持續推動提升駕駛人風險感認能力相關議題，本

研究加入之守法責任、守法態度等量測結果提供宣導單位另一可能之宣導內容

規畫，若管理者認為當前推宣導效果、提升空間有限，可嘗試推動交通法規相

關宣導，除教導道路使用者了解法律內容外亦須傳遞正確觀念。 

道路使用者須理解交通法規亦為法律規範，交通違規行為不應被社會容忍

或接受，民眾對用路相關規範之了解應由「交通規則」提升至「交通法規」，

正視法律規範之定位及違反法規之嚴重性。 

本研究之設計量表亦對執法態度進行量測，經模式驗證之結果顯示執法態

度對違規駕駛行為意向並未具有顯著影響力，警方執法受人員與設備分配、執

行時段與地點有限等因素影響。民眾具備之對執法態度雖於行為量測模式中影

響輕微，透過研究設計量表之試題分析，以校估得試題難度及受試者能力仍可

提供管理者當前民眾對警方執法之評價作為未來管理參考。 

本研究透過試題反應理論 Rasch 模式分析試題，其中各項潛在構念之試題

難度可作為回顧當前機車駕駛人用路行為及法治教育發展之用，如守法責任構

念之試題難度顯示培養民眾關心他人、互相監督並阻止具違法意向之他人發生

行為乃較為欠缺、可考慮強化相關宣導推動之處；守法態度構念之試題難度則

指出現今用路人對交通違規之負面評價不如其餘違法情事嚴重，須嘗試透過交

通違規導致重大交通事故之案例宣導以引發民眾對交通違規之重視與反對意

識。 

對交通違規行為相關潛在構念之試題分析則可協助管理者了解須改善之用

路行為，如較易被接受、風險難受用路人感知之行為即為未來宣導、執法之重

點項目。超速駕駛行為乃目前台灣交通環境面臨之普遍問題，本研究調查結果

亦顯示受訪者較能接受超速行為存在並認為該行為並非絕對危險，部分對超速

駕駛具有信心之受訪者尤其於風險感認及態度有明顯表現，同時具有較高超速

行為意向。 

本研究於台北市、新北市進行調查，此二縣市因地理位置相鄰、交通建設

發展成熟，形成都會區之背景下二縣市民眾於問卷調查之填答結果未有顯著差

異，此為研究調查設計與實際執行較顯可惜之處，未來若有充裕時間、人力資

源，可嘗試於條件與此二縣市差異較大之地區進行量測，藉此探討區域發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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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源多寡與交通運輸建設完善程度等因素是否造成當地民眾對法律、駕駛

行為認知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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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範本 

 

 

 

 

 

 

 

第一部分： 

請問您未來做出下列行為可能性為何？請於右側欄位

中勾選合適的選項 

很
可
能 

5 可
能 

4 

有
點
可
能 

3 

不
太
可
能 

2 

不
可
能 

1 

1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5 4 3 2 1 

2 以高於速限 10公里/小時以上的車速行駛 5 4 3 2 1 

3 騎機車未戴安全帽 5 4 3 2 1 

4 變換車道時未打方向燈 5 4 3 2 1 

5 騎機車行經交岔路口時未減速 5 4 3 2 1 

6 於禁行機車之車道駕駛機車 5 4 3 2 1 

7 騎機車跨越雙黃線超車或迴轉 5 4 3 2 1 

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路口占用內側車道直接左轉 5 4 3 2 1 

9 邊騎機車，邊接聽電話 5 4 3 2 1 

10 路口無人通過時闖紅燈 5 4 3 2 1 

11 在騎樓或人行道上騎機車 5 4 3 2 1 

12 逆向行駛機車 5 4 3 2 1 

13 將機車駛於路邊水溝蓋區域 5 4 3 2 1 

14 夜間騎車時忘記開車頭大燈 5 4 3 2 1 

 

 

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__ 歲 

職業：□工 □商 □公 □教 □軍 □醫 □農 □法 □服務業 □學生 □其他______ 

平均每月收入：□2萬以下 □2萬至 3萬 □3萬至 4萬 □4萬至 5萬 □5萬以上 

主要使用運具：□機車 □汽車 □公車 □火車 □捷運 □其他______ 

過去一年內，平均每週騎乘機車

_____天 

機車主要用途：□通勤 □出遊 □載客 □其他

_____ 

過去一年內，您遭遇交通事故且有肇事責任的次數為何？ _____次 

過去一年內，他人肇事使你捲入交通事故的次數為何？ _____次 

過去一年內，您受到警察取締開單的次數為何？ _____次 

受訪者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機車駕駛人之危險行為意向」的調查問卷，其目的為了

解民眾對機車危險駕駛行為意向，同時了解民眾對現今交通法規與警察執法之實際

體驗與感受，以作為未來政策改善之參考。本問卷為不記名作答，作答結果亦不對

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誠摯地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研究生 黃思程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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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您認為下列機車駕駛行為危不危險？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

的選項 

非
常
危
險 

很
危
險 

危
險 

有
些
危
險 

不
太
危
險 

1 以超過道路速限 10公里/小時的車速騎機車 5 4 3 2 1 

2 騎機車闖紅燈 5 4 3 2 1 

3 變換車道前不打方向燈 5 4 3 2 1 

4 駕駛機車於路邊水溝蓋上 5 4 3 2 1 

5 夜間騎車未開車頭大燈 5 4 3 2 1 

6 騎車未戴安全帽 5 4 3 2 1 

7 酒後駕車 5 4 3 2 1 

8 於規定兩段式左轉之路口，使用內側車道直接左轉 5 4 3 2 1 

9 騎車時接聽電話 5 4 3 2 1 

 

第四部分：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的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1 父母不贊同我騎車時使用手機 5 4 3 2 1 

2 父母不希望我騎機車超速 5 4 3 2 1 

3 我要好的朋友都不贊成我酒後騎車 5 4 3 2 1 

4 我的家人不希望我騎機車闖紅燈 5 4 3 2 1 

5 我所搭載的後座乘客不希望我將機車騎在水溝蓋上 5 4 3 2 1 

6 周邊的汽車駕駛不希望我隨意在車輛間穿行 5 4 3 2 1 

7 周邊的用路人不希望我隨意跨越路段中央的雙黃線 5 4 3 2 1 

8 我會將朋友的勸告放在心上 5 4 3 2 1 

9 我會盡可能達到父母對我的期待 5 4 3 2 1 

10 我相當在意周邊人們對我的看法 5 4 3 2 1 

第二部分： 

對以下機車駕駛行為，您是否接受？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

的選項 

可
以
接
受 

尚
能
接
受 

略
難
接
受 

難
以
接
受 

無
法
接
受 

1 路口號誌黃燈轉紅前加速通過 5 4 3 2 1 

2 以高於速限 10公里/小時的車速行駛 5 4 3 2 1 

3 邊騎車邊操作手機 5 4 3 2 1 

4 跨越雙黃線超車 5 4 3 2 1 

5 騎機車於路口紅燈右轉 5 4 3 2 1 

6 在水溝蓋上騎機車 5 4 3 2 1 

7 機車逆向行駛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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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的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1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違規 5 4 3 2 1 

2 即使對司法機關的判決常不贊同，我仍會遵從法規 5 4 3 2 1 

3 即使法規有違我的處事原則，我仍會盡量遵守 5 4 3 2 1 

4 人人都應該遵守交通法規 5 4 3 2 1 

5 我可以對法規保持懷疑，但絕不公然違法 5 4 3 2 1 

6 我會主動阻止那些企圖違法的人 5 4 3 2 1 

7 法律不容任何人侵犯 5 4 3 2 1 

8 我從不考慮做出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 5 4 3 2 1 

 

第七部分：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的選

項 

很
同
意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不
同
意 

1 違法行為是可恥的 5 4 3 2 1 

2 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 5 4 3 2 1 

3 遵守交通規則能讓交通更安全 5 4 3 2 1 

4 遵守法律是無庸置疑的 5 4 3 2 1 

5 違法行為應遭受社會譴責 5 4 3 2 1 

6 某些違法行為並不是那麼惡劣 5 4 3 2 1 

7 有些交通規則並不合理 5 4 3 2 1 

8 遵守交通規則讓我感到不便 5 4 3 2 1 

 

第五部分：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的選

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不
同
意 

1 我能安全地變換車道而不需要打方向燈 5 4 3 2 1 

2 我能同時接聽手機且平穩地騎車 5 4 3 2 1 

3 我能在高速騎機車時留意周遭變化 5 4 3 2 1 

4 我能輕鬆地騎車跨越雙黃線而不發生意外 5 4 3 2 1 

5 我在騎機車闖紅燈時很難保證自己的安全* 5 4 3 2 1 

6 我的駕駛技術足以在水溝蓋上騎車而不失控 5 4 3 2 1 

7 只要我願意，我能安全地逆向行車 5 4 3 2 1 

8 我能安全地騎機車紅燈右轉 5 4 3 2 1 

9 我的駕駛技術比一般人好得多 5 4 3 2 1 

10 後載乘客時，我對安全操控機車仍有高度信心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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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您對下列敘述之認同程度為何？請於右側欄位中勾選合適的

選項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有
些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1 警察執法能夠實踐正義 5 4 3 2 1 

2 警察執法對社會有益 5 4 3 2 1 

3 警察執法讓人感到安心 5 4 3 2 1 

4 配合警方執法是應該的 5 4 3 2 1 

5 警察執法過程會尊重民眾的權益 5 4 3 2 1 

6 警察執法的過程合法且有效 5 4 3 2 1 

7 警察的執法是公正的 5 4 3 2 1 


